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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考察緣起 

近數十年來，全球化的浪潮逐漸席捲整個地球

村，知識經濟及網路化社會正刻劃出二十一世紀的

新世界版圖，知識、學習及研發創新已逐漸成為主

流價值與核心。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以創新

知識服務取代勞力服務已成為各國提升競爭力之

重要趨勢，也因此藉由瞭解各國之人事制度，效法

其他國家實務經驗，以期我國人事制度能更趨創新

及多元，而能更有效推動政府改造計畫、落實國家

培育人才政策，以期能提升國家競爭力。 

本院第十屆考試委員針對考試院掌理之業

務，除積極規劃研議相關法規制度外，並依業務需

要赴國外考察研究各國有關文官制度，實地拜訪各

國相關人事行政機關或相關考銓業務主管部門，交

換業務經驗與工作，俾作為日後規劃策略性、前瞻

性人事制度之借鏡。 

本次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考察團之成員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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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諾幹委員、吳委員茂雄、許委員慶復、李委員

慶雄、李委員慧梅、徐委員正光、蔡委員式淵及劉

委員武哲等八位考試委員及本院張秘書長俊彥、公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沈副主任委員昆興，並推

請伊凡諾幹委員擔任團長；此外，本院所屬部會雖

未指派人員參加，惟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均提供相關考察主題

與項目供參，另為使考察業務順利進行，有關全團

之幕僚作業則指派本院第二組翁科員靜珊擔任隨

團秘書，全團共計 11 人（考察團員如附錄一）。 

第二節  考察主題與項目 

本考察團於行前由所屬部會擬具考察主題與

項目，分別作成中、英文說明，函請外交部轉知奧

地利、匈牙利及捷克等駐外單位，安排參訪機關及

拜會行程，並請其代為蒐集相關資料，以進一步了

解各該國家人事業務相關議題之實際狀況，作為將

來本院推動政策制（訂）定法規之參考。 

由於上開國家之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等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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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與我國甚為不同，且人事制度亦與本國迥異，無

法針對本團所提供之問題提供翔實資料，又囿於拜

會時間有限，亦無法就考察主題逐一訪談；惟考察

過程中，由於我國駐外代表處之協助，蒐集部分甄

選、任用制度等相關資料，同時親身拜會奧地利聯

邦共和國總理府、匈牙利共和國總理府以及捷克共

和國總理府，對其國情及人事制度現況之暸解，獲

益良多。故僅就考察官方資料以及參訪機關座談會

議內容與所提供之相關資料彙整撰擬本報告，俾供

本院日後研擬相關人事制度之參考。    

茲列述本次考察主題與項目如下：（英譯題旨

詳如附錄二） 

一、考選部分： 

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等國家公務人員分為幾種

類別（如司法官、檢察官、警察人員、稅務人員、

醫護人員等）？各類人員是否有獨立超然之考試

機關辦理人員進用考試？ 

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等國家公務人員進用之基

本應考資格為何？除了學校之教育學歷外，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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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應考資格有無特別之限制？ 

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等國家公務人員進用管道

為何？公務人員之考試類科、應試科目如何決

定？命題或閱卷等典試事項係由機關首長辦

理？或係如何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如何決定

錄取標準？ 

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等國家有無獨立超然之考

試機關，辦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證照制度

（如醫師、律師、航海人員等）？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如何分類？其應考資格與應試科目如何

規定？ 

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等國家針對原住民族、少

數民族、婦女及身心障礙人士之考選進用有無採

行「代表型文官制（Representation Bureaucracy）」

措施？若有，其考選之相關規定為何？ 

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等國家最近三年對公務人

員制度進用及考選變革措施為何？ 

二、銓敘部分： 

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等國家公務人員之俸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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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人才交流機制 

1.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等國家公務人員之俸給

結構（或內涵）為何？ 

2.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等國家是否實施績效俸

給制度？ 

3.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等國家是否有公私人才

交流機制？倘有交流機制，其交流對象、運作

方式為何？ 

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等國家政務人員之退撫制

度及公務人員之退休制度 

1.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等國家有無獨立之政務

人員退撫制度？如有獨立之制度，其設計概況

（包含適用對象、退撫給與之種類及給付條件

等）為何？ 

2.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等國家之公務人員退休

制度 

概括介紹 

社會福利制度（包括 1.2.3 層制度之簡單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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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各層退休條件、退休

給付；同時說明公務人員在該國勞動市場

薪資水準）。 

現行運作概況。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演進 

變革背景。 

改革阻力。 

宣導策略。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 

退休種類及適用對象。 

退休給付領取條件及領取方式（包括是否

對不同職務有不同規劃設計）。 

退休金給與之所得替代率為何？加列其他

保險給付或相關給付後其替代率又為何？ 

退休金制度是否有儲金制性質？其退休基

金基本運作方式、投資報酬率等為何？ 

現行制度運作缺失（優、缺點說明及分析） 

未來改革方向、預期效益等 

供我國退休制度之借鏡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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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部分： 

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公務人員保障制度 

1.保障事件審議之權責機關。 

2.保障事件之對象。 

3.實體保障事件之項目。 

4.保障事件審議之程序。 

5.保障事件審議之決定。 

6.保障事件受理之情形。 

7.保障事件決定之執行與追蹤。 

8.其他相關保障事項。 

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公務人員培訓制度 

1.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令規章及訓練體系 

公務人員訓練法規及政策。 

公務人員訓練機構、職掌、功能。 

2.公務人員培訓策略與發展 

法制面。 

課程面。 

晉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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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部門培訓現況 

訓練種類（初任、晉升、在職、高階）。 

各階層核心能力及訓練課程。 

訓練經費。 

訓練績效評核及其運用。 

四、人事行政部分： 

性別議題在公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實施現況 

擬請就該三國政府對性別議題在人力資源管理

之相關政策擬定及性別指標之建立等，蒐集有關

資料，以供參考。 

公部門員工組織結社及管理 

擬請就該三國公務人員之組織社群、管理之現況

及經驗等，蒐集有關資料，以供參考。（如公務

人員與國家關係為何、是否開放公務人員組織結

社及其運用何種管理法令、運作方式等。） 

人事制度發展及現況 

擬請就該三國政府之整體公務人員體制，瞭解其

發展、變革、現況及未來走向等，蒐集相關資料，

以供參考。 



 9

第三節  行程紀要 

本考察團於 2007 年 8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9 時 30 分啟程，同年 9 月 10 日（星期一）上午 6

時 50 分返國，往返均途經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之阿布

達比轉機，考察時程共計 12 天（考察行程彙列如附

表）。 

8 月 31 日班機抵達奧地利維也納機場後，由駐

奧地利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Vienna, Austria）黃代表俊

彥等親自接機，並陪同拜會該國總理府，由該府第

三總司之參事兼司長 ARNOLD SCHOBA 先生簡報

該國之行政組織及介紹該國人事制度現況，並答覆

各委員所提問之該國相關人事業務及管理問題，雙

方交流極為熱烈。（奧地利聯邦共和國人事簡介資

料及與該國總理府座談重要紀錄，分別如附錄三、

四） 

9 月 3 日上午由駐匈牙利代表處（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Budapest, Hungary）之李代表

滋男陪同拜會該國總理府，由該府國務秘書 DUDÁ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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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ENC 先生介紹該國公務人員考選、績效俸給及

相關人事制度，並答覆各委員所提問之該國相關考

銓問題。（匈牙利共和國人事資料及與該國總理府

座談重要紀錄，如附錄五、六） 

9 月 6 日上午由駐捷克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 Czech Republic）之王秘

書小千等陪同拜會該國總理府，由該府特別顧問

ZUZANA BERÁNKOVÁ 女士介紹該國即將實施之

公務員制度，並答覆各委員所提問之該國相關考銓

問題。（捷克共和國總理府座談重要紀錄，如附錄

七） 

本考察團於拜會各國機關後，分別由黃代表俊

彥、李代表滋男以及沈代表斯淳率同相關人員舉行

餐敘，就我國與各該國家建交歷史及經貿、科技、

文化、僑務等交流現況及未來展望予以介紹，並答

覆本團委員所提該國之多項相關問題。 

考察團並於參訪期間至奧地利維也納之熊布朗

宮，匈牙利國會大廈、漁夫城堡及馬提亞斯教堂，

捷克布拉格古堡、克倫洛夫小鎮等參觀，瞭解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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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宗教、文化、政情及風土民情等，考察一行

收穫頗豐。全部拜會參訪行程於 9 月 8 日下午結束，

9 月 10 日清晨安抵桃園國際機場；出國考察期間多

承外交部、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等駐在國代表處

鼎力協助安排參訪機關及資料蒐集事宜，圓滿完成

本次出國考察任務，謹此深摯謝忱。 

本考察報告分前言、奧地利、匈牙利、捷克及

考察心得與建議等五章撰寫，文末並有相關簡介資

料、座談會重要紀錄及本次考察活動之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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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考試院 96 年度考銓業務國外考察奧地利、
匈牙利、捷克考察團行程 

日次 日  期 地      點 預定活動項目 交通工具 停留及住宿 

1 96.8.30 
（W4） 

台北 
→維也納（Vienna） 

啟程 1.巴士前
往機場

2.飛機 

夜宿機上 

2 96.8.31 
（W5） 

維也納 1.拜會奧地利聯
邦共和國總理
府 

2.參觀市政建設

巴士 維也納 

3 96.9.1 
（W6） 

維也納→ 
聖坦德（Szentendre）
→布達佩斯 

1.整理拜會資料
2.參觀市政建設

1.巴士 
2.船 

布達佩斯 

4 96.9.2 
（W 日） 

布達佩斯→特克（Tok）
→布達佩斯 

1.拜會行前會議
2.參訪活動 

巴士 布達佩斯 

5 96.9.3 
（W1） 

布達佩斯→ 
克倫洛夫 
（Ceske Krumlov） 

1.拜會匈牙利共
和國總理府 

2.參觀市政建設

巴士 克倫洛夫 

6 96.9.4 
（W2） 

克倫洛夫→ 
皮耳森（Plzen）→ 
卡羅維瓦利（Karlovy Vary）

1.拜會行前會議
2.參訪活動 

巴士 卡羅維瓦利 

7 96.9.5 
（W3） 

卡羅維瓦利 
→布拉格（Prague）

1.參觀市政建設
2.參訪活動 

巴士 布拉格 

8 96.9.6 
（W4） 

布拉格 1.拜會捷克共和
國總理府 

2.整理拜會資料

巴士 布拉格 

9 96.9.7 
（W5） 

布拉格→ 
薩爾茲堡（Salzburg）

參觀市政建設 巴士 薩爾茲堡 

10 96.9.8 
（W6） 

薩爾茲堡→ 
哈修塔特（Hallstatt）
→聖沃夫岡（St.wolfgang）
→維也納 

1.參觀活動 
2.整理資料 

1.巴士 
2.登山纜
車 

維也納 
 

11 96.9.9 
（W 日） 

維也納→台北 賦歸 1.巴士 
2.飛機 

夜宿機上 

12 96.9.10 
（W1） 

台北  1.飛機 
2.巴士 

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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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奧地利 

第一節   國情簡介 

一、地理人文 

奧地利位於歐洲大陸中央心臟地帶。北接德國

及捷克、東鄰斯洛伐克及匈牙利、南接斯洛維尼亞

及義大利；西鄰瑞士，多瑙河由西而東貫穿北部全

境，自古即為歐亞交通孔道。面積 83,859 平方公

里，人口 820 萬人，首都維也納。該國氣候變化很

大；1 月平均氣溫在攝氏零下 2 至 4 度之間，7 月

平均溫大多在攝氏 20 度以下；年雨量介於 600 至

1000 公釐之間。 

奧地利的官方語言是德語，也是絕大多數奧地

利人的母語。奧地利多山的地理造就了許多複雜的

方言類別，類似於德國南部巴伐利亞的方言。奧地

利的德語標準與德國使用的德語標準也有一定的

區別。超過四分之三的奧地利人信奉羅馬天主教。

其他主要宗教包括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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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國簡史 

奧匈帝國於 1918 年崩潰，原屬帝國版圖的匈

牙利及捷克各自獨立。奧地利維持中世紀後期哈布

斯堡（Habsburg-Lothringen）家族所統治之領土。

1950 年制定憲法，組成兩院制聯邦共和國，由信奉

天主教保守派的基督社會黨執政。1929 年世界經濟

大恐慌影響奧國政局至鉅，1933 年德國納粹掌權，

奧國納粹份子亦呼應建立大德意志，惟執政的基督

社會黨反對與德意志合併，並嚴厲鎮壓國內的納粹

黨員。1938 年 3 月 13 日德國納粹軍隊壓境，奧國

被迫與德意志合併，成為德意志第三帝國之一州，

並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5 年大戰結束，奧地利由英、美、法、蘇四

強分區佔領達 10 年之久，迄至 1945 年 5 月 15 日

四強與奧地利締結主權恢復條約，終止佔領並承認

奧國獨立，國土面積與 1938 年以前相當。奧國國

會於同年 10 月 26 日通過法案，宣佈奧地利為永久

中立國。1955 年末，奧地利加入聯合國。接著下來

的幾世紀中，奧地利在歐洲國家中得到各國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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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經過數年來的努力，在 1995 年 1 月 1 日加入

歐盟之後，奧地利已完全融入歐洲各國的整合過

程。 

三、政治概況 

依奧地利現行憲法規定，國體為聯邦共和國，

政府組織採三權分立之內閣制度。聯邦立法權，由

國會行使。國會採兩院制，國民議會（Nationalrat）

183 席，由人民按比例代表制直接選舉，任期 4 年,

預計下一次大選時間為 2010 年。  

聯邦議會（Bundesrat）64 席，由各邦議會推舉

代表組成。內閣總理由總統任命國會多數黨黨魁擔

任，總統並依總理之建議任命內閣閣員。內閣之任

期與國會議員相同（4 年）。現任內閣係由社會黨

（SPÖ）及人民黨（ÖVP）組成，現任總理為 Dr. 

Alfred Gusenbauer, 2007 年 1 月組閣。 

四、政情概況 

2004 年社會黨籍之費雪（Dr. Heinz Fischer）當

選總統，係 20 年來社會黨籍首度勝選，費雪原任

國會第二議長，曾任第一議長 12 年及政府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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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等要職，奧人普遍認為渠屬較傳統型政治人物，

國會經驗豐富，較適合出任元首職務。 

1999 年 10 月奧國國會大選後，人民黨（ÖVP）

與自由黨（FPÖ）組成聯合政府，由人民黨魁徐瑟

（Wolfgang Schuessel）擔任總理，聯合政府執政 3

年後，內部爭議與危機不斷，時常遭聯合執政之小

夥伴自由黨前黨魁海德（Jörg Haider）脫軌言行所

苦。雙方因在「歐盟擴大」等議題上嚴重意見分歧，

終於導致聯合內閣之瓦解，國會因之提前改選。於

2002 年 11 月 24 日舉行國會改選，人民黨成為國會

第一大黨，徐瑟續任總理。2006 年 10 月 1 日國會

大選後,由社會黨及人民黨組成政府,總理由社會黨

籍之 Dr. Alfred Gusenbauer 出任,副總理為人民黨籍

之 Mr. Wilhelm Molterer。由於冷戰時，奧國地處東

西陣營交界，為維護安全，奧國對治安極為重視，

時至今日，社會治安甚佳。社會上各族群之融合程

度尚可，惟部分歐洲國家擔心奧國排外情況有日漸

升高之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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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外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奧國恢復獨立主權。1955

年 12 月 14 日奧地利成為永久中立國，因此一向重

視與其他國家之友好關係，並積極參與聯合國維護

和平政策及救援組織內之各項活動。2003 年 9 月 1

日外交部長 Benita Ferrero-Waldner 在維也納主持駐

外使節會議，並於會後向媒體闡述奧地利當前外交

工作重點，列舉要項如次：（一）歐盟未來發展；（二）

與歐盟鄰國間之關係；（三）中東事務；（四）大西

洋兩岸之關係；上述各點亦視為奧地利安全政策之

思考中心。 

六、與各國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英、法、俄四國與奧

地利簽訂對奧和約，1955 年 7 月 27 日奧國恢復獨

立。同年 12 月 14 日奧地利成為永久中立國，除重

視與他國之友好關係外，並積極參與聯合國維護和

平政策及救援組織內之各項活動。1979 年維也納聯

合國中心揭幕，「國際原子能總署」及「聯合國工

業發展組織」以當地為永久會址，奧地利希望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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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際政治活動及國際組織，增加其在國際社會

之份量。奧地利於 2006 年上半年擔任歐盟輪值主

席。 

七、與我國關係 

 1971 年 5 月 28 日奧地利與中共建交，我國於同

日與其中止外交關係。 

我國在維也納設有駐奧地利代表處。 

奧地利在台設有商務機構「奧地利商務代表團台

北辦事處」。 

我國行政院長連戰於 1995 年 6 月 16 日訪問奧地

利。 

 1998 年 7 月 15 日，台奧民間經濟合作會議在維

也納舉行，經濟部長王志剛宣布，經濟部已在維

也納設立經濟組，負責推動台奧兩國官方及民間

經貿合作關係。 

第二節  公務員文官制度 

一、奧地利之行政組織 

行政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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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之行政組織，基於以下二個原則具有多

樣性 

1.憲法上之聯邦制度原則 

2.奧地利區域自治原則 

基於上開二個原則，使奧地利行政架構分為三

個層面 

聯邦行政 

邦的行政(計有布根蘭邦、肯特邦、下奧地利

邦、上奧地利邦、薩爾茲堡邦、史泰爾馬克

邦、提洛邦、福拉爾貝格邦以及維也納邦等

9 個邦。） 

區域行政（計畫分 2,359 個行政區，實施自

治式之行政） 

以下分別就上開三個層面予以介紹： 

◆聯邦行政 

事務分配原則 

聯邦政府是奧地利最大的行政機關，聯邦部

是屬於首長制之部，部長及聯邦部之數目是可以

變更的，目前奧地利總共有 14 個部，所有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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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來就是聯邦政府，而聯邦政府的首長為聯邦

總理，負責行使中央之功能。 

每一個聯邦部分別掌管不同之特定事務，每

一個聯邦部之上層（係指中央辦公室），負責法

律草案之準備，而其下層（所屬機構）則負責執

行法律草案。聯邦部之下有很多機關，例如：各

個財政處、局屬於財政部，各警察機關屬於內政

部，又學校則屬於教育部。每個聯邦部之員額編

制有很大的差別，規模最龐大的就屬負責教育之

教育部及內政安全領域之內政部，在教育部之下

有 43,000 名職員，內政部之下有 31,000 名職員，

而總理府僅有 828 名職員。 

分離措施 

在近十年來，有很多政府機構逐漸地與聯邦

行政、公共行政分離，轉型為一個獨立之機構或

是適用公司法之組織。這個分離措施是透過一個

特別法，其適用範圍為負責特別事務之特別機

關，其人事及財政與政府分離。在這分離之過程

中，如具有公務員身分之職員隨同業務移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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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具有其原始應享之權利。又其支出雖不屬國庫

支出，惟其經費原則上仍係由政府補助，僅係劃

分於其他項下，因其補助仍須經財政部同意，因

此財政部對於這些機關仍有其影響力。 

從 1969 年開始，第一個採取分離措施的是郵

政銀行，其後博物館、劇院、勞工處、公營銀行

及大學等亦逐漸採用實施，迄今約有 100 個機關

已採取分離措施。 

◆邦的行政 

相對於聯邦行政實施事務分配原則，邦的行

政係採取合議制的委員會方式管理。整個邦政府

視為一個整體，一個合議制之政府，雖然很多事

務仍是授權由個人來作決定，惟其形式上係為一

合議制之政府，整個邦政府之下設有專門部門，

負責協助及支持邦政府，邦長是這個邦政府的首

長。 

◆區域行政 

在自治區的層面上，目前總共有 2,359 個自

治區，這些自治區人口規模不大，僅有 50 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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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區之居民超過 10,000 人，85%之自治區居民人

數少於 3,000 人，惟不管自治區所轄人數多寡，

其賦予之法律任務是相同的，也因此自治區間之

合作就成為一種普遍文化。自治區間之合作，稱

為自治聯合，尤其當行政任務所欲投資及僱用人

力龐大時，可藉由自治區間之合作實施來提高行

政效率、效能。 

在區域行政上面，其行政機關為區政府，其

首長為市長，係由區議會之代表選出或是由該自

治區之人民直接選出。其立法機關為區議會，議

會之下置有秘書職務，其職責為處理議會重要之

行政事務。區的任務包括：基本供應、教育、社

會事務、環保文化等。 

整體而言，奧地利行政任務已由維持社會秩序

之傳統行政，轉變為服務行政。其任務係注重社

會、健康、教育、文化。依古典理論之區分，高權

行政以及非高權行政，在如今之制度下其界限已模

糊難分。但是在行政任務的分配上，高權及非高權

行政（公權力及非公權力的之行政）仍有其區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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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義。因在高權行政下，係須遵守憲法之原理原

則，仍有許多限制；而非高權行政，如私經濟行政，

則毋須受憲法之原理原則及相關規定限制。 

行政改革 

近幾年來，行政改革係奧國政府注重之課題。

在聯邦行政方面，針對國家之各項任務，首先均須

作一廣泛評估，為達此目的，該國成立行政任務改

革委員會。由上開委員會作廣泛評估後，於維持原

來之行政品質下，就機關之人事及經費予以精簡。

又行政改革之重點在於利用現代化之科技，達成節

省行政成本之目標。經由電子化政府法律之立法，

亦促成了電子化政府之建立。目前奧地利是發展電

子化政府之歐洲國家中首屈一指的。又為促使電子

化政府之普及化，各機關亦派遣許多訓練人員至各

區教導民眾，學習使用電子行政之系統。例如「線

上財政」即為公民導向及電子化政府之最佳實例，

該網路平台提供了稅務問題及介紹電子化檔案之

溝通媒介。 

為達節約行政之目標，奧地利亦發展出另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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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制度。在傳統行政上，各機關需將其年度預算

用罄，又如有其他額外收入則須全數繳回國庫。換

句話說，無論是各機關節省經費，或是有其他額外

收入，對機關而言均無任何實質利益。是以，為鼓

勵各機關開源節流，現行實施了一種彈性制度，亦

即各機關自行之營收可自行運用。 

從 2000 年到 2006 年有 130 個改革計畫業已實

施，這個改革措施已使政府節省了數億歐元。自

2007 年起政府持續推動信賴、品質及速度之行政改

革，相信這些行政改革將促使奧地利政府提供更高

效率及高品質之服務。 

二、奧地利公共服務制度 

奧地利公共服務人員含括由奧地利政府機關

所僱用之人員。自然地完成政府的工作具有很高的

社會意義，於是確保其公平、效率以及守法等特別

必要條件被視為奧地利公共服務人員之主要特

徵，就如同其行政效率以及免於貪腐一般。 

公共服務之範圍 

以全職人員來計算，奧地利有 383,300 位公共



 25

服務人員。其中 35%屬於聯邦政府公共服務人員。

65%屬於邦以及區域之公共服務人員。 

奧地利公共服務人員人數 
--------------------------------------------------------------------- 
聯邦政府（2007）              132,400 （35%） 

邦政府（包含維也納邦）（2004）  180,500 （47%） 

自治市    （2004）              70,400 （18%） 

總計                           383,300 （100%） 

約有 63,500 位服務於義務教育系統之邦教師

亦係由聯邦政府所僱用，他們的薪水是由聯邦政府

支付，而非由邦政府支付。 

公務員及契約聘僱人員 

提到公共服務人員之法律地位，首先須就公務

員（civil servants）及契約聘僱人員（contract staff）

兩者予以界定。 

公務員係根據國家法律予以任用（appointment），

為公法上職務關係，且為終身任用。而契約聘僱人

員之法律地位則如同一般受僱於私部門之受薪階

級員工，只不過其法律關係係植基於特別之聯邦或

邦及區域之法律。就多數領域而言，這兩類人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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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服務法令並無很大之差異。雖然具公法上服務

關係之公務員為傳統之典型，但是現今已有超過半

數之人員為契約聘僱人員。 

聯邦公務員可分為以下 10 種類型： 

1.一般行政管理服務 

2.法律執行者（警察） 

3.軍隊服務 

4.法官辦公室之候選人、法官以及公共檢察官 

5.大學教師 

6.教師 

7.學校之督察 

8.郵政電信人員 

9.從事健康醫療服務之人員 

10.國家郵政電信行政人員 

聯邦契約聘僱人員可分為以下 4 種： 

1.契約聘僱行政管理人員 

2.契約聘僱教師 

3.約聘助理、約聘助理教授以及約聘教授 

4.醫療機構之約聘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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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每一類之公務員或契約聘僱人員，會依據

其所需教育程度細分其服務種類及薪資報酬等級。 

公共服務人員之結構 

關於整個公共服務人員體系之詳細工作、訓

練、收入以及性別架構之詳細資訊現在仍不可得，

因仍在進行標準分析中。以下提供的一些關於聯邦

行政的數據，相信可提供各位一些基本的概念： 

聯邦公共服務人員各工作類別人數（2006） 
-------------------------------------------------------- 
行政管理                48,426 （36%） 
聯邦教師                36,682 （28%） 
警察                    29,593 （22%） 
軍隊                    14,717 （11%） 
法官及檢察官             2,383  （2%） 
其他                     1,511  （1%） 
 
中階聯邦公共服務人員收入（根據工作類別） 
----------------------------------------------------- 
法官及檢察官             60,752 歐元 
教師                     44,641 歐元 
警察                     40,643 歐元 
軍隊                     33,749 歐元 
行政管理                 27,849 歐元 
（年收入以歐元計，收入係從 2005 年至今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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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公共服務人員具有大學學歷者（2006） 
------------------------------------------------------- 
男性                    20,306 （51%） 
女性                    19,719 （49%） 
總計                    40,025（100%） 
 
大學比例                         30% 
（基礎：全職、年平均） 

 
在各個不同工作類別中，訓練新進公共服務人

員之比率是很高的，如同對身心障礙人員之優待僱

用一般。 

公共事務之雇主 

表面上公共事務之雇主為各地之政府機關。公

共僱用關係是奠基於一特別之標準僱用法令，該法

令在公法、私法以及相關治理的情況下均有很詳細

之敘述。政府服務、邦以及各邦之自治區服務等，

均由其各自之立法者（國會、議會）訂定獨立之明

確法令。如此導致了奧地利有眾多之服務管理系

統。 

公務員之甄選 

欲擔任聯邦公務員，應徵者須具備以下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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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 

1.專業及其他相關能力（包含充分之德語表達能力） 

2.奧地利國民、歐盟或歐洲環境保護署會員國之國

民，根據其申請之職位而定 

3.完全行為能力 

4.（終身職者）須年滿 18 歲，初任最高不得逾 40 歲 

1989 年之職位公告法適用於考試應徵者。此法

使得甄選聯邦公務員過程之規定一致。通常如屬聯

邦行政管理之職缺，均須公告。但是如屬特殊情況

者可免除或毋需公告。職位公告法已詳細列舉出這

類例外情形，例如，擔任聯邦部長內閣職務之人

員、國務秘書辦公室之職員。再者，此法亦不適用

於已於其他聯邦法律有其他公告或甄選過程規定

之職位。如適用大學組織法、法官服務法等規定之

職位以及邦僱用之聯邦教師、由行政區僱用之教師

等均不適用職位公告法之規定。 

甄選過程之簡介 

◆公告 

聯邦部內部之職位需求以及聯邦總理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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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工作輪調之需求，並不僅限定於具聯邦公務員

身分者方可應徵，上開機關均須將其職缺予以公

告。在職位公告法之規定下，職缺必須藉由官方

之電子公佈欄公告。再者，職缺亦必須以其他適

當之途徑公告，例如，報紙、廣播電台以及藉由

內部之官方管道公布。另外，勞工市場服務之地

區辦公室所在地以及聯邦總理府之工作輪調亦

必須公布。 

◆申請之要件 

職位公告，必須明確地敘明該職位其法律上

所應須具備之基本要件。假如具備奧地利國民身

分是此職位所須具備之要件時，則該公告必須敘

明該項要件之法律依據。又此項公告亦須指出該

職位之甄選實施方式（能力性向測驗、工作面

談、適用期間）以及向應何機關或部門提交申請

書。 

◆甄選過程 

甄選部門首先審查申請者是否符合職位公

告時該職位所定之資格要件。申請者如符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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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者，則安排申請者依申請職位所定之甄選方

式進行下一步甄選。 

1.標準職位：實施能力性向測驗，在這過程中，

獲得最高分之應徵者方能被僱用。但是基本

上，應徵者獲得的分數僅為目標評估之標準，

而且僅為區辨最適任應徵者之第二種手段。甄

選部門會邀請前幾名之應甄者參加非正式之面

談，該面談主要係由該出缺職位之主管上司以

及人力資源部門之代表予以實施。 

2.特殊職位：藉由面談的方式取代實施能力性向

測驗，這甄選過程適用於所有申請須具備專門

技術職位（如電腦專家、工程師）之應徵者，

或是基於勞工市場需求之短期僱用職位。應徵

者無須參加能力性向測驗，但須接受工作面談。 

3.簡易過程：假如適任之申請者未達出缺職位數

目者，甄選部門則不再實施能力性向測驗，而

逕於六個月內填補這個空缺。 

4.低階職務之試用：應徵者申請之職位為輔助性

質或是送信服務者，則無須參加能力性向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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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甄選部門將依應徵者前三個月試用期間之

工作評價排序予以僱用。 

◆甄選之方法 

甄選公務員必須符合以下兩項標準： 

1.確保公正及客觀之甄選程序。 

2.確保優質之甄選過程。 

聯邦總理府掌管行政管理發展之第三總司

第七部門，目前已規定各空缺職位說明書均需詳

細定義其主要之特徵。又根據職位性質之不同，

職位申請者亦須符合以下部分條件： 

1.小心翼翼，專注，辨別錯誤的能力 

2.學習及記憶的能力 

3.文書處理能力 

4.字彙運用、理解及邏輯語言技巧 

5.邏輯思考、決定性地推理以及抽象性思考 

6.數學理解能力及技巧 

7.空間形象化及科技理解能力 

8.優良之開車技巧 

9.具備特殊領域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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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外語能力 

11.計畫及組織能力 

12.自我表達能力 

13.自信、辨才以及總結之能力 

14.顧客導向（包含拒絕要求、處理抱怨之能力） 

15.社交技巧、領導能力 

16.溝通技巧 

17.團體討論技巧 

各個職位說明書必須選擇或發展其適當之

方式以界定該職位所需之技巧能力。在這個過程

中，以下最先進的方法即被採用： 

1.書面的工作檢測 

2.藉由電腦模擬實境方式，檢驗出複雜之技巧 

3.在實際生活中，行為技巧的觀察，角色扮演等

（由專家組成之委員會評估） 

◆甄選決定 

獨立委員會發表其專業之意見，以作為甄選

決定之參考。根據人力資源管理部門估計，目前

約有 150 個甄選部門，在甄選聯邦公務員時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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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甄選過程。 

有鑑於目前正在進行的預算固定計畫，能甄

選新進職員之員額非常有限。 

公務員薪俸制度 

公務員每個月之薪俸包含基本薪資及津貼。此

外，公務員每年可額外獲得 2 個月之薪俸。 

公務員之薪俸制度，包含以晉升為基礎之職務

津貼制度以及職務等級制度。 

◆以晉升為基礎之職務津貼制度（The Advancement- 

based System With Function Allowances ） 

1994 年薪俸改革法引進此種制度，在這種系

統之下，公務員可依法律規定晉級，總共分為 19

級薪資等級。又根據不同之職責程度，發放不同

數額之職務津貼。上開職務之意涵，不僅包括其

職務之等級，亦包含其職責之專業性。職務津貼

之數額取決於兩種因素，在數種職務類型中，該

職務之分級，以及該職務之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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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等級制度（The Service-grade System） 

晉升是職務等級制度典型之特徵。「晉升」

意指任命公務員擔任更高職務等級之職務。公務

員惟有被分派到高階之工作，方能在其職務類別

中獲得更高之職務等級。在被分派到更高職務等

級之前，公務員必須等待一段期間。這段等待期

之長短，係根據該職位之等級以及績效評估。當

等待一特定之職務等級時，公務員每半年可以晉

升至下一個更高之薪資等級。晉升並非公務員法

律上之權利，而僅係一機關內部之規定。新進之

職員已不再適用職務等級制度，而已適用此種制

度之職員可以選擇適用新的以晉升為基礎之制

度。 

又通常薪俸調整之協商必須考慮到通貨膨脹

之比率、經濟成長以及與民間企業薪資之比較。數

年來，統一運用預算限制之觀點提出後，亦成為薪

俸調整之一主要因素。如今，薪俸之調整已與生產

力之提升連結。 

聯邦國會議員、邦政府以及區域政府之代表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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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公務員薪俸調整之協商。如達成協定則對所

有公務員均一致適用。 

權利及義務 

◆平等任用機會 

在聯邦憲法之下，聯邦政府、邦政府以及各

行政區政府，均須秉持男女平等之原則。藉著去

除已存在男女不平等之措施，使得女性得以擔任

公職，以促進男女實質上之平等。男女平等對待

之聯邦法律，以及 1993 年促進男女在聯邦服務

上平等之法律是促進男女平等之法律依據。 

無論男女，在服務、受訓期間，沒有人應被

直接或間接地歧視。尤其是在訂定服務或訓練契

約、固定薪資、附加利益、在職間之訓練、再教

育或是生涯發展（陞遷、指派高薪之工作）時。 

如有任何違反性別平等對待之規定，將會被

處以罰鍰。 

在特別晉級措施之規定中，促使機關組織之

代表人致力於去除女性在職員人數低代表性之

問題，以及去除已存在之不平等。又何謂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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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謂女性員工總數低於機關員額總數之

40%。 

每個聯邦部，均在為女性晉升擬定計畫，計

畫採取特別之措施以處理女性之低代表性以及

不平等之問題。這個計畫結合了眾多之目標藉以

提高女性之比例。為了符合這計畫之目標，在達

到機關女性比例 40%前，針對女性應徵者其資格

條件如不低於最適任之男性應徵者則予優先錄

取。在確保女性生涯發展之計畫中亦有相同之規

定。 

◆工作時間 

每天標準工作時間為 40 小時。通常每天不

得超過 13 小時，每週不得超過 48 小時。 

◆個人發展 

這十幾年來，公共服務已建立於現代化人事

之發展，以下幾個目標是人事發展之重點工作： 

1.增加所有職員之能力層級 

2.適度領導以及激勵 

3.品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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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善組織文化 

為了實施上開目標，目前已經採取不一樣的措

施。除了改善以及擴展教育及再訓練外，亦創造出

新的人事發展工具，例如員工討論、內部職務輪調

等。 

公務員退休制度 

聯邦公務員之退休金制度與一般退休制度有

所不同，在 2005 年後已將全國聯邦公務員之退休

金標準一致化，創造出一標準之退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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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匈牙利 

第一節  國情簡介 

一、地理人文 

匈牙利為歐洲中部內陸國家，北接斯洛伐克，

東臨烏克蘭及羅馬尼亞，南接斯洛維尼亞、克羅埃

西亞、塞爾維亞，西鄰奧地利。面積 93,030 平方公

里，人口 1,006 萬人，首都布達佩斯。匈牙利氣候

為大陸型氣候，冬季寒冷、夏季炎熱，但各地略有

差異。人種主要為馬札爾人，使用匈牙利語（馬札

爾語）。宗教有天主教、匈牙利改革教會、路德教

派及東正教。 

二、建國簡史 

馬札爾族源於中亞烏拉山麓。9 世紀末最後一

批大移民潮移至喀爾巴阡（Carpathian）盆地，史

蒂芬國王（St. Stephen I）迎娶日耳曼公主，並於 1000

年經教皇加冕，使匈牙利成為一信奉基督教之王

國。1241 至 1242 年蒙古入侵（拔都西征），曾造成

極大之損失。15 世紀起，匈牙利開始受到鄂圖曼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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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帝國之威脅。Matthias I Corvinus（1458-90）在

位期間國勢尚稱強盛。但 1526 年默哈基之役敗北，

匈牙利遂長期落入土耳其之統治達 150 年之久。 

1687 年奧地利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逐退土耳

其勢力，宣佈領有匈牙利，匈牙利民族得以逐漸恢

復元氣。1848 年歐陸革命風潮中，民族英雄 Kossuth

曾率眾抵抗奧皇鎮壓。1867 年在二元帝國之架構

下，奧皇兼領匈牙利國王，直至 1918 年第一次世

界大戰結束，奧匈帝國崩潰，匈牙利宣佈獨立。惟

1920年 6月 4日列強強迫簽訂特利安農條約（Treaty 

of Trianon），匈牙利被迫將原有 283,000 平方公里

土地之三分之二割讓予南斯拉夫王國、捷克斯洛伐

克、羅馬尼亞等國。 1918 年至 1945 年歷經左派、

復辟派、右派等不同形式政府之統治，政局動盪。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匈國右派政府支持納粹德國，

惟於 1944 年遭推翻，納粹德軍隨即進軍佔領匈牙

利並扶持親德傀儡政府；二次大戰結束，遭蘇聯紅

軍佔領，遂淪入蘇聯勢力範圍之中，並於 1949 年 8

月正式成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Hungaria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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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Republic），並成為華沙公約組織及經互會成員。

1956 年 10 月 23 日發生著名之民主抗暴運動，經蘇

聯派兵鎮壓。1956 至 1988 年間卡達政權施行所謂

的柔性獨裁，1960 年代末期更開始實施「新經濟機

制」，企圖進行改革。然社會主義公有制有其先天

性之缺陷，歷時 20 餘載之「卡達主義」終告失敗。

1989 年於東歐非共化潮流下，正式告別共產主義，

是年 10 月 23 日更改國號為「匈牙利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Hungary）。 

三、政治概況 

匈牙利之國體為共和國制。總統由國會選舉產

生，任期 5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現任總統索庸

（Laszlo Solyom）於 2005 年 8 月當選。政體採內

閣制，內閣亦稱部長會議（Council of Ministers），

為最高行政機關，向國會負責。閣員均由總統提

名，再經國會同意任命，部長會議主席即總理。現

任總理為玖爾恰尼（Ferenc Gyurcsany），自 2004

年 8 月內閣改組後擔任總理職務。本屆國會大選於

2006 年 4 月舉行，執政之社會黨與自由民主聯盟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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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由於原社會黨籍之玖爾恰尼總理在選前即經提

名為總理候選人，因此將繼續擔任總理職務。國會

稱為 National Assembly，採一院制，係最高立法機

關，由 386 位議員組成，任期 4 年。 

四、政情概況 

匈牙利於 2006 年 4 月完成國會改選，在 386

席國會議員中，社會黨獲得 190 席、其盟友自由民

主 聯 盟 (SZDSZ)20 席 、 最 大 反 對 黨 青 民 黨

(Fidesz)141 席、基督民主人民黨 23 席、匈牙利民

主論壇 11 席及無黨籍 1 席，因此由社會黨與自由

民主聯盟繼續共組聯合政府。由於社會黨在 2002

至 2006 年執政期間，經濟發展相當穩健，平均每

年成長 4%、通貨膨脹溫和，因此匈國人民願再度

給予社會黨 4 年執政機會。匈國於 2004 年 5 月正

式加入歐盟，雖每年自歐盟獲得鉅額補助，惟預算

與貿易赤字不斷增加，歐盟並要求匈國必須將預算

赤字控制國內生產毛額（GDP）3%以下，方具備採

用歐元之資格。為達成此一目標，匈牙利總理

Gyurcsany 於選後立即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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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中央政府大幅裁員、提高電價及瓦斯價格等。

此外，Gyurcsany 總理曾於內部講話中承認社會黨

未將經濟現況誠實告知選民，方可贏得國會大選。

上述訊息自 2006 年 9 月披露以來，立即引起群情

大譁，反對黨多次舉行示威活動，要求 Gyurcsany

總理下台負責，甚至曾發生群眾暴動，惟皆獲得控

制。然而總理承認說謊仍造成民眾極大反彈，在

2006 年 10 月 1 日所舉行之地方選舉中，反對陣營

（青民黨與基督民主人民黨）大勝，得票率為

53%，執政聯盟僅獲 38%，在匈牙利 23 個主要城

市中，反對黨贏得 19 席；另在全國 19 個郡當中，

反對黨在 18 個郡獲勝。Gyurcsany 總理為鞏固其政

權，同年 10 月 6 日主動提出議案請國會對其領導

之政府進行信任投票，結果執政聯盟議員一致投下

信任票，故 Gyurcsany 總理成功度過此次風暴。 

五、對外政策 

已於 1999 年加入北約組織，復於 2004 年成為

歐盟會員，大體而言已完成與西方世界在經濟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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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面之整合。尤其自加入歐盟後，對外政策均遵

循歐盟共識。 

六、與各國關係 

基本上相當良好，與義大利、斯洛維尼亞及克

羅埃西亞組成四邊合作機制，另與波蘭、捷克及斯

洛伐克組成 Visegrad 4 國集團，以便在國際間採取

齊一步調，進而增進其影響力。近年來匈國積極參

與國際維和事務，目前在海外約派有一千名駐軍。

匈國為維護其本身之安全，非常關注巴爾幹半島情

勢之和平與穩定，且支持歐盟繼續東擴，使相關國

家皆能納入歐盟體系。 

第二節  公務員文官制度 

匈牙利並無獨立之文官機構掌管人事制度。目

前係由該國總理府辦公室負責該國之人事業務。 

匈牙利公務員制度主要規定在「1992 年第 23

號法令─公務員之法定地位（以下簡稱公務員法）」

中，該法令可說是匈牙利公務員之基準法。以下將

就公務員相關制度予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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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務員適用範圍 

下列各機關之所有人員均屬公務員法之公務

員（Public officials）： 

1.內閣總理辦公室 

2.擁有全國性權限之部及機關 

3.中央辦公室 

4.首都與郡之公共行政辦公室 

5.議會辦公室，地方官方行政協會及地方區域性機

構 

6.地區公證人辦公室 

此外，查帳辦公室、國家廣播電視台以及匈牙

利科學學會之秘書處亦有任用公務員。所以這些公

務員法適用機關必須和國家建立直接或間接之法

律關係，以確保其公權力之執行。例如地方公共行

政辦公室在發放國家護照時，或是稅務辦公室在稽

徵相關稅收時。 

關於所有適用公務員法之機關，完整訂列於

1085/2004 政府決議案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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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管理、供應、控

制以及監督國家事務。 

在公共行政機關服務，執行公共行政事務但不

具有實際權責者，稱為行政人員（Administrators），

除了公務員及行政人員之外，這些機關亦會聘請一

些適用勞基法之藍領人員（Blue-Collar），他們僅從

事收集或公告政策、清潔或開車等工作。 

另外公務員法不適用之對象包括軍隊、邊境守

衛隊、警察、國家安全服務機構、消防隊、災難防

護中心、關稅局、刑罰執行處及公民防衛與軍隊安

全守衛等機關之人員（意指這些機關之職員並非公

務員，惟這些機關仍有些職權需公務員方能達成）。 

又受僱於中央、地方政府機關及地方區域性機

構，從事這些機關（構）職掌事項之人員稱為公共

服務人員（Public servants）。包含在托兒所、小學

以及中學之教師，以及醫院工作者等。另有些機關

如，警察局、邊境守護隊及刑罰執行處因其性質特

殊，則須聘僱大量專業人員，俾使其業務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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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服務法律關係之開始 

公共服務法律關係之意義 

公務員法第 5 條規定：「公共服務法律關係為

國家、自治政府與受僱之公務員、行政人員或藍領

人員之法律關係，為達成其盡忠職守之目的，由雙

方共同承擔特定之義務與權利。」 

公共服務法律關係之建立 

首先，擔任公務員之基本條件有四： 

1.具備匈牙利國籍 

2.沒有犯罪紀錄 

3.有法律上之能力 

4.具有中學畢業以上學歷 

自 2007 年 7 月 15 日開始，通過公共行政競爭

考試已成為擔任公務員要件之一，目前正逐步推廣

周知。競爭考試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自國務秘書、

各個部門首長（部長）開始實施。下一階段自同年

3 月 1 日起適用於中央行政機關之領導職務，而地

方行政機關之領導職務自同年 7 月 1 日實施，至其

他公務員則自 2009 年 12 月 1 日起開始強制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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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7 年 7 月 15 日前任用之公務員是不需通

過競爭考試的。 

在 2007 年 7 月 15 日已具有公共服務法律關係

之公務員，如未於 2007 年 7 月 15 日前通過競爭考

試者，則須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通過基本考試。

惟擁有參加基本考試之豁免權者除外。 

在 2007 年 7 月 15 日後及競爭考試實施前被任

命為首長、主管或公務員者，必須於其任命後 1 年

內通過基本考試，除非在期限屆至前獲得豁免權。 

如欲參加競爭考試者，須具備匈牙利公民、有

清白紀錄、有法律上之行為能力以及中學畢業以上

學歷資格。考試所需費用由應考者自行負擔。雇主

應於公務員被任命時補償其考試費用，惟如屬重複

參加考試者之費用除外。 

競爭考試的有效期間為 5 年，應考者如在考試

後被任命為公務員，則這競爭考試將持續有效，在

其公共服務法律關係期間要不是至少有效 5 年，不

然就是在法律關係終止後 1 年內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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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書記亦須符合前述之資格，惟無須通過

考試。如涉及國家機密者，僅能由符合該職位安全

標準，為國家生存與經濟而能合法執行工作者方能

任用。 

如果中央公共行政機構傾向任命具有高學歷

資格之年輕畢業生作為公務員者，此畢業生除須具

備上述資格外，亦須具有獲得英國、法國或德國等

國之語言能力證明。假如該職位所需之語言能力非

以上所述，則至少須有英語、法語或德語其中任一

語言之能力證明始得任用。 

可能進一步要求之條件如下： 

1.特殊學校畢業、資格 

2.工作經驗 

3.身體狀況健康良好 

例如，任命為公證人、地區公證人、郡級鄉鎮

地區辦公室之公證人資格為：有行政管理或國家與

法律科學博士學位以及具備至少 2年之公共行政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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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關於公共服務人員法律關係之建立，其所需

資格為具備匈牙利國籍，沒有犯罪紀錄以及年滿 18

歲。 

公務員之甄選 

在法定工作範圍，唯有透過申請方能擔任公務

員職務。 

以下機關之司（處）長職務，均須透過應徵者

之申請： 

1.內閣總理辦公室 

2.部會 

3.政府直接管轄之中央公共行政機構 

有關公務員之公開甄選，在修正案實施前

（2007 年 7 月 15 日及 9 月 1 日）並非必須的，而

強制公開甄選之規定即將實施並逐漸被採用。  

受到 9 月 1 日公共行政團體領導職務僅能透過

公開甄選進用之影響，從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欲實

施公開甄選之機關必須將公開甄選之文件，以電子

方式發送至政府服務中心，並刊登在易取得之管

道。這服務中心必須建立一甄選資料庫進而促進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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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以及獲得可能應徵者之資訊。又唯有在缺乏候補

官員時才能有公開甄選機會（領導職務除外）之規

定將於 2009 年 1 月 1 日實施。 

上開公開甄選之相關規定如下，公開甄選將是

必須的 

1.部會、內閣總理辦公室以及政府機構之領導職務

從 2008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 

2.中央機構及政府機構之領導職務從 2008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 

3.部會、內閣總理辦公室以及政府機構之公務員從

2009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 

4.地方機關或中央公共行政機關及公共行政機構之

領導職務從 2009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 

公共行政機關可自行決定該職位之應徵者所

需資格條件。對於應徵者之要求，須明確地將該職

務所需條件（職責程度、津貼、資格條件、評估標

準、期限）逐一列出。 

應徵者亦可應徵未出缺之職務，其前提是該職

務能在應徵者被任命前出缺。申請之決定應由機關



 52

首長於申請書提交之 30 日內或是由公共行政團體

於召開下一次會議前決定。最遲應於評估後之 8 天

內以書面通知應徵者徵選之結果。 

公務員之任用 

有關公務員之任用、試用及宣誓等主要內容如

下： 

◆任用 

勞基法中勞工之僱傭契約和公務員之公共

服務法律關係一致，均須以書面為要件。除了代

理人或特殊性質工作人員方有確定之執行事項

外，一般公務員之法律關係建立於一不特定之事

項，於此種情形下，其工作時間是根據工作時程

或其他法律之規定來設定，尤其是以其完成特殊

任務或特殊事件發生時來決定。例如，在公務員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僱用之代理人。再者，這不特

定工作項目之公共法律服務關係也會因公務員

同意加入年度績效計畫而修正為確定之工作項

目。 

公務員之任命文書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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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務員之職務類別及等級 

2.薪俸等級、公務員分類之基礎及薪資 

3.職位與責任之範圍 

4.公務員未來陞遷之描述 

公務員任命文書亦須規定關於公共服務法

律關係之問題。公務員之工作描述須符合任命文

件。 

◆試用 

為建立公共服務法律關係，公務員於任命後

須有 3 到 6 個月試用，其試用期間不得超過 6 個

月。初任公務員者，其試用期間可視為實習期間

之一部分。在試用期間，契約之任一方均得立即

終止公共服務法律關係，予以解僱。 

由於 2007 年 7 月 15 日修正案之影響，試用

期間從 3 到 6 個月是必須的。試用期間亦不能延

長。如果公務員係從軍隊或是在公共行政機關服

務之官員轉任者則無須實習。 

◆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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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在任命時須予宣誓（口頭及書面皆須

具備），如不宣誓則不能就任。有關宣誓之文件

規定在公務員法第 12 章之第 2 節。 

另又規定公共行政機關與公務員雙方同意

下，可調整任命內容。但公務員不得要求調整俸

等、晉升及責任範圍等內容。 

三、公共服務法律關係之終止 

公共服務法律關係之終止，以法律規定者為

限，其主要規定如下： 

1.任命文件稱固定任期之期限 

2.公務人員死亡 

3.本法授與之權力 

4.不適任者予以免職之處分 

5.年滿 70 歲 

6.根據特別之法律規定參加年度績效計畫 

除上開規定外，如符合以下情況者，亦得終止

公共服務法律關係： 

1.政黨同意 

2.調職至聘僱公共服務人員或專業人員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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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辭職 

4.免職 

5.試用期間自動生效者 

公務員在公共服務法律關係存續中得隨時辭

職，其辭職應於兩個月前通知，其經雙方同意亦可

縮短通知期間。又公共服務法律關係可因下列免職

情形而終止： 

1.機關重組、職缺裁減 

2.基於國會、政府或自治政府議會的決定，應執行

裁員時 

3.原機關職能消失，則必須解聘公務員 

4.機關裁撤而無其他相似職能之機關以供任職時 

5.經證明，公務員不適任該職務 

6.公務員得領取老年年金或領取殘障年金時 

又於下列期間不得將公務員免職： 

1.殘障或生病期間 

2.領取育嬰津貼期間 

3.赴國外為國際組織工作 

4.至外國留學求取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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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於公務員免職案件，有義務提出免職之

詳盡原因理由，同時政府必須證明免職理由的真實

與合理。如公務員不適任之原因，為疾病所致，又

無法在官方組織或公共行政機關找到相當之職

類、資格及體能狀況能負擔之職位，或公務員不同

意該調職決定時，亦可將公務員免職。但如有出缺

之職位與該公務員之資格及體能狀況相符，即使職

類不符，也應提供公務員該職位，公務員不同意此

項調職決定時，亦可將公務員免職。另公務員之不

適任，非因疾病所致，則僅能以公務員無能力執行

職務之原因，予以免職。  

依上述規定受免職處分之公務員均可以支領

離職金（Severance Pay），離職金之計算以任職年

資為依據： 

1.任職滿 3 年以上，得領 1 個月薪資 

2.任職滿 5 年以上，得領 2 個月薪資 

3.任職滿 8 年以上，得領 3 個月薪資 

4.任職滿 10 年以上，得領 4 個月薪資 

5.任職滿 13 年以上，得領 5 個月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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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任職滿 16 年以上，得領 6 個月薪資 

7.任職滿 20 年以上，得領 8 個月薪資 

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支領離職金： 

1.試用期間即受免職處分者 

2.公務員解僱之原因為不適任，而非疾病因素 

3.公務員公共服務法律關係終止之際，如公務員有

資格領取老年年金或殘障年金者 

四、公務員晉升及俸給制度 

公務員晉升制度 

公務員係依據其學歷以及任職於公共服務法

律關係之時間加以分級。 

具有較高學歷（大學）之公務員依照下列情況

分級： 

1.經過 1 年受訓期，可被分級為法案起草者（drafter） 

2.任職於公共服務法律關係 3 年後，可被分級為顧

問（counsellor） 

3.任職於公共服務法律關係 8 年後，可被分級為資

深顧問（senior counsellor） 

4.任職於公共服務法律關係 16 年後，可被分級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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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顧問（chief counsellor） 

5.任職於公共服務法律關係 25 年後，可被分級為資

深首席顧問（senior chief counsellor） 

具有較低學歷（中學）之公務員依照下列情況

分級： 

1.經過 2 年受訓期，可被分級為書記（clerk） 

2.任職於公共服務法律關係 12 年後，可被分級為首

席書記（chief clerk） 

3.任職於公共服務法律關係 31 年後，可被分級為首

席書記官（chief clerk） 

公務員如符合以下條件即可晉升： 

1.符合前述之工作年資 

2.關於其職務之成就，至少被授予「適合」之資格 

3.符合法律規定或機關以書面訂定關於陞遷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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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之俸給制度 

公務員的薪水稱為薪俸（pay），包含了 

1.基本薪資 

2.津貼及紅利 

公務員之薪俸依據學歷，可分為具有高學歷之

公務員、具有較低學歷之公務員以及行政人員等三

種俸表。 

自 2006 年 4 月 1 日起，基本薪俸（pay base）

為 36,800福林，至 2007年仍然適用。加給（payment）

則隨著適用不同表別之人員，而有著不同之調整倍

數及數額。基本薪俸加上加給即為基本薪資（basic 

salary）。機關之單位主管在其權限及預算範圍內，

得予調整其基本薪資，最多可增加 30%之薪資，亦

可縮減 20%之薪資，端視其工作績效而定。 

法律針對於支領津貼之比率，已就不同類型之

公共行政機關有不同之規定。在郡層級之公共行政

機構，如屬高學歷之公務員可支領 30%之津貼，而

如屬較低學歷之公務員則可支領 10%之津貼。在中

央機關服務之公務員，則依其上開教育程度分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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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及 10%，或 35%以及 15%之津貼。 

此外，主管津貼、夜間津貼、交通津貼、語言

訓練津貼以及代理津貼等在相關法律均有詳細之

規定。 

五、公務員上班時數及加班 

公務員之上班時數為每週 40 小時，星期一至

星期四，上班時間從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至於星期五，上班時間則從上午 8 時至下午 2 時。

考慮到每週工作時數，議會部門可自行彈性安排上

班時間，但目前在其他行政機構實際上已採取彈性

上班時間之作法。 

公務員上班時數可能低於上述所說之 40 個小

時，在這種情形下，其報酬亦相對地根據比例縮

減。法律亦規定工作時間週期之可能性，工作週期

之上限是 6 個月或是 26 週。另每天以及每週上班

時間不可超過 12 小時及 48 小時。 

如果實施工作時間週期，每週工作時間則應被

平均分配在這整個工作時間週期中。這意謂，以 4

週工作時間週期為例，第 1 週及第 2 週工作時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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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小時，則第 3 週及第 4 週合計僅需再工作 40 個

小時即可。 

根據法律，公務員只有在特派的情況下，才需

要加班或是隨時待命。 

有關特派加班或隨時待命部分，在公務員和一

般雇員之規定是不同的，因為公務員之特派工作必

須符合以下條件： 

1.應以書面命令 

2.一年之上限為 160 小時 

3.並非以請領加班費為報酬，而是採取補休假之機

制，補休不得少於工作時間。 

公務員若於例假日或公定假日時特派加班，為

回饋其工作付出，則可享有加班時間之 2 倍補休。

至於隨時待命者，其工作時數超過每天工作時間

者，最多給予相同之待命時間之補休。又如隨時待

命者，又於例假日或公定假日時執行任務者，則亦

可享有待命時間 2 倍之補休。而這種補休必須於加

班事實發生後之 30 天內休畢，若無法補休者，則

發給部分之津貼。另很重要的是有關公務員加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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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並不適用於公務員之主管職務。 

假如每天工作時間超過 6 個小時，在這工作時

間中，須有 30 分鐘休息，如再增加 3 個小時工作

時間者，則至少須再有 20 分鐘之休息時間。 

六、公務員之休假 

公務員每一年享有 25 個工作天之基本休假，

除基本休假外，並依其職位等級另享有其他休假。 

具有大學或學院學歷之公務員之其他休假如

下（每一年）： 

1.書記（clerk）：3 個工作天 

2.顧問（counsellor）：5 個工作天 

3.執行顧問（executive counsellor）：7 個工作天 

4.首席顧問（chief counsellor）：9 個工作天 

5.首席執行顧問（executive chief counsellor）：11

個工作天 

具有中學學歷之公務員之其他休假如下（每一

年）： 

1.幕僚機構職員（staff member）：5 個工作天  

2.幕僚機構資深職員（senior staff member）：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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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天 

3.資深研究員（senior fellow-worker）：10 個工作天 

擔任主管職務者，具有大學或學院學歷之其他

休假如下（每一年） 

1.科長（head of unit）：11 個工作天 

2.副司（處）長（deputy head of department）：12

個工作天 

3.司（處）長（head of department）：13 個工作天 

4.次長（deputy state secretary）：14 個工作天 

5.部長（state secretary）：15 個工作天 

副鎮書記（deputy town clerk），鎮書記（town 

clerk）以及首席鎮書記（chief town clerk）每年分

別有 11、12 及 13 個工作天之其他休假。 

如果公務員長期地在地底工作，或是每天至少

暴露在電離輻射之環境工作 3 小時者，則其每年可

多加給 5 天之其他休假。如果公務員已從事此種工

作 5 年以上，則每年可多加給 10 天之其他休假。 

另很重要的是，如果有影響其他休假天數之事

實發生時，公務員可依其發生事實之天數，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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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其他休假天數。 

休假計畫表須在每年 2 月底提交，除有正當理

由者才被允許變更休假時間。又今年休假如無法休

畢，如基於公益考量則可保留至下一年 1 月 31 日，

如基於重大公益考量，則可保留至下年 3 月 31 日。

另如公務員生病或是基於其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

由者（如：長期駐外服務），則可在事由消失後之

30 日內休畢。 

休假可依公務員之請求分成好幾次申請。如雇

主有特殊重要之利益才可中止員工之休假，但行政

機關被要求要補償公務員所受之損害，以及因中止

休假所發生之費用。另有關從休假地至工作地所需

之時間亦須從休假天數予以扣除。 

在公務員之要求之下，儘管不同於休假計畫

表，五分之二之基本休假（發生公共服務法律關係

之前 3 個月除外）可依公務員之請求給予。惟公務

員須於休假開始前 15 天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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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捷克 

第一節  國情簡介 

一、捷克國情基本資料 

國慶日︰10 月 28 日 

語言︰捷克語 

首都︰布拉格（Prague） 

面積︰78,866 平方公里 

人口︰約 1,028 萬人 

平均國民所得：約 13,774 美元（按捷克統計局

2006 年統計） 

主要宗教：天主教、基督教、捷克教（Hussites） 

官方語言：捷克語（英語日漸普及，其他主要

外語包括德語及俄語） 

幣制：捷克克朗（kc；2007 年 8 月匯率約為

1USD＝20.2kc） 

二、捷克建國簡史 

捷克建國歷史可溯自第九世紀。1918 年 10 月

28 日捷克與斯洛伐克合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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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界大戰期間領土曾遭瓜分，並遭納粹德國佔

領，大戰後恢復獨立，1948 年 6 月 9 日正式成立捷

克社會主義共和國。1968 年捷克發生「布拉格之春」

民主運動，未經數月即遭蘇聯率華沙公約集團軍隊

入侵鎮壓而告失敗。1989 年 11 月「絲絨革命」導

致捷共政權崩潰。1990 年 4 月 20 日更改國號為捷

克暨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捷克暨斯洛伐克聯邦共

和國於 1993 年 1 月 1 日解體，分裂為捷克共和國

與斯洛伐克兩獨立共和國。 

三、捷克政治制度 
國體 共和國，總統為國家元首，由參眾兩院選舉，任期 5

年，得連任 1 次。現任總統為克勞斯（Vaclav KLAUS）。 
政體 議會民主制。眾議院為政治權力核心，得依法否決經

參院及總統否決之法案。 
中央 
政府 
及 
地方 
政府 

部長會議為最高行政機關，總理由國會眾院各黨黨團
協商產生後，經總統提名組閣（慣例係由總統於眾議
員選舉後提名眾院最大黨黨魁），其餘內閣成員則由總
理提名，並於完成組閣後將閣員名單送請總統任命；
獲總統任命之內閣需在 30 天內通過眾院信任投票。全
國行政區分 13 個省（regions）及 1 個首都市（布拉格）。 

國會 國會為最高民意機關，採兩院制。眾議院 200 席，任
期 4 年，其選舉方式係將全國分為 14 個選區，獲 5％
以上選票之政黨按得票比例分配席次。參議院 81 席，
任期 6 年，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其選舉方式係將全
國分為 81 個選區，各選區選出 1 名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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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捷克司法制度 

司法審理為三級制，依序為地方法院、高等法

院、最高法院，另設有憲法法庭及專門處理行政

訴訟案件之最高行政法院。 

憲法法庭專司保障憲法之執行，設置法官 15 名，

由總統提名經參院同意後任命，任期 10 年。 

捷克國會 1990 年底通過「人民權利公共監察官

法」(Law on the Public Defender of Rights)並據以

設立監察機構，該一兼具高度法學素養及道德聲

望之獨立監察官（Ombudsman）係由總統及國會

參院依法各推薦兩名候選人，經國會眾院投票選

出，任期 6 年，僅可連任 1 次，目前該職係由前

司法部長 Otakar Motejl 擔任。 

五、捷克最新政情簡述 

本屆捷克國會眾議院係於 2006 年 6 月選出（任

期至 2010 年 7 月），26 個參選政黨中，僅 5 個政黨

跨過法定得參與分配國會席次之 5%得票率門檻，

另捷克參院於 2006 年 10 月底改選三分之一席次

（27 席），目前各黨在參、眾兩院席次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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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黨

名

稱 

公民 
民主黨 
(ODS) 

社會 
民主黨 
(CSSD) 

共產黨

(KSCM)
基督教 
民主黨 
(KDU-CSL)

綠 黨

(SZ) 
自由聯盟-
民主聯盟

(US-DEU)

無黨籍

及其他

小黨 

政

黨

屬

性 

中間 
偏右 

中間 
偏左 

極左派 中間 中間 中間偏右  

眾

院

席

次 

81 席 74 席 26 席 13 席 6 席 0 席 0 席 

參

院

席

次 

41 席 13 席 3 席 10 席 1 席 2 席 11 席 

 

2006 年 6 月眾議院選舉後，克勞斯總統曾委託

國會眾議院第一大黨公民黨黨魁 Mirek Topolanek

籌組新政府，惟 Topolanek 所組公民黨少數內閣未

能通過眾院信任投票，於 10 月 11 日向克勞斯總統

提出總辭；公民黨嗣在 10 月下旬舉行之地方首長

及參議院選舉中大勝，Topolanek 復於 11 月 19 日

獲選連任黨主席，克勞斯總統爰於 12 月初再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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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Topolanek 主席出面組閣，Topolanek 曾協商社民

黨籌組大聯盟政府，惟因兩黨對各自擬優先推動之

施政項目堅持不下，致籌組大聯盟政府之議破局，

嗣 Topolanek 主席轉而與基民黨及綠黨協商籌組聯

合政府。 

公民黨、基民黨及綠黨聯合政府於 2007 年 1

月 9日獲克勞斯總統任命後，在社民黨眾議員Milos 

Melcak 及 Michal Pohanka 於 1 月 16 日公開表態願

有條件容忍 Topolanek 政府下，捷克國會眾議院於

1 月 19 日以 100 票支持、97 票反對、2 票缺席及 1

票作廢，通過對聯合政府之信任投票，該聯合政府

爰執政至今。 

捷克於 2003 年 6 月舉行全民公投通過加入歐

盟，並於 2004 年 5 月成為歐盟會員國，同年 6 月

捷克舉行首次歐洲議會議員選舉，31 個登記參選歐

洲議會議員之政黨，共提名 808 位候選人角逐 24

個席次，僅有 6 個政黨跨越法定得參與分配席次之

5%得票率門檻，各黨所贏席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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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 
名稱 

公民 
民主黨 
(ODS) 

社會 
民主黨

(CSSD) 

共產黨 
(KSCM)

基督教 
民主黨 
(KDU-CSL)

歐洲民主黨

暨獨立候選

人聯盟 
(ED a SNK)

獨立政治 
運動 
(NEZ) 

歐洲 
議會 
席次 

9 席 2 席 6 席 2 席 3 席 2 席 

 

捷克總統由國會參、眾議員投票選出，下次選

舉預定於 2008 年 3 月前舉行，現任克勞斯總統已

獲公民黨提名尋求連任。社民黨主席 Jiri Paroubek

則公開宣稱不支持克勞斯總統連任，且將與其他政

黨協商提名一位具勝選希望之「強勁對手」與克氏

爭雄。 

六、捷克經濟情勢 

2006 年底捷克平均名目國民所得约為 13,774

美元，歐盟統計局（Eurostat）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之

捷克平均國民所得則已達 16,800 歐元（捷克統計局

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之數字為 20,157 美元），世界銀

行已於 2006 年 2 月正式將捷克列為已開發國家。

由於出口及投資之帶動，捷克 2005 年及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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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成長率均達 6.1%，預測 2007 年 GDP 成長率

可達 5.3%。2006 年通貨膨脹率約 2.5%，工業成長

約 9.7%，平均每月薪資突破 2 萬克朗（約合 962

美元），失業率為 7.7%。 

在對外貿易方面，捷克統計局公佈 2006 年貿

易總額為 1,883 億美元，成長 21.8%。其中出口金

額 951 億美元，成長 21.6%，進口金額 932 億美元，

成長 21.8%，出超 19 億美元。就區域而言，出超主

要源自其他歐盟國家，入超主要則源於俄羅斯、中

國、台灣及日本。就產業別而言，出超主要係拜外

人投資帶動出口所賜，尤其是電子產業及汽車出口

強勁，Toyota-Peugeot-Renault 合資在捷克所設立之

小客車廠 2006 年產能已達成年產 30 萬輛目標，福

斯集團旗下之 Skoda 汽車年產量亦超過 55 萬輛，

另韓國現代汽車（Hyundai）已決定投資 420 億克

朗來捷設廠，年產 30 萬輛汽車，2008 年開始量產，

屆時上述捷克 3 大汽車廠：Skoda、Hyundai 及

Toyota-Peugeot-Renault 年產量將超過 110 萬輛，使

捷克成為中歐汽車重要生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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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吸引外資利基在於獎勵投資優惠、較西歐

廉價之高素質勞力、位居歐洲中心交通方便及基礎

設施良好等。惟近年來，捷幣持續升值，薪資每年

平均上漲約 5%，且布拉格等主要城市已出現勞力

不足現象，現任 3 黨聯合政府主張對投資優惠政策

作重大變更，將取消對ㄧ般製造業而僅給予高科技

業投資優惠，招商重點將放在吸引高科技及高附加

價值之投資案。 

七、捷克的國際關係 

歐盟事務為捷克外交事務最優先要項，捷克將

於 2009 年上半年接任歐盟輪值主席，相關籌辦事

宜將係捷克政府外交施政要務。另爭取擔任 2008

年至 2009 年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及 2008 年

1 月加入申根公約亦為捷克外交優先要項。 

捷 克 政 府 向 來 主 張 彈 性 整 合 （ felxible 

integration）之歐盟，各會員國應自行決定其參與歐

盟共同政策之程度，對 2007 年 6 月歐盟高峰會就

歐盟未來功能運作及決策模式達成新改革條約協

議，而非通過與前遭法國及荷蘭公投否決之歐盟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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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內容相同之新憲，且新條約內容未出現「憲法」

用詞表示歡迎，認為已阻斷歐盟朝「超國家組織」

方向發展之可能。 

在與歐盟其他會員國之雙邊關係方面，捷克以

與鄰國之關係為優先，盼連結其他 Vysegrad 集團國

家（波、匈、斯洛伐克）及德、奧之力量維護捷克

在歐盟內部之利益。在跨大西洋關係方面，捷克為

NATO 成員，並視美國為重要夥伴，惟有關應否同

意美國在捷克設置反飛彈雷達基地乙案，朝野政黨

立場分歧。對於已提出申請加入歐盟之南歐國家及

土耳其，捷克盼協助其政經轉型，俾與歐盟接軌；

另捷克近年來持續增加對發展中國家之援助並積

極支持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其援助對象以協助

科索沃、烏克蘭等東南歐及中亞國家之政經轉型為

優先。 

捷克政府強調經貿外交，積極開拓與中國、越

南、印度及拉丁美洲之市場並關注外國貿易障礙;

另基於安全及能源等因素，捷克亦頗為關注中東情

勢並積極參與該區域之維和暨重建。 



 74

八、我國與捷克之雙邊關係簡述 

捷克對我國之立場與態度 

捷方重視民主、台捷雙邊關係及台商在捷投資；

對台海兩岸爭議，捷方堅持需以和平方式解決。 

雙邊經貿關係 

1.貿易方面 

依據我國海關統計資料顯示，2006 年台捷

雙邊貿易總額為 4 億 8,320 萬美元，較 2005 年

成長 60.8%。我國出口至捷克之主要產品為電

腦電子零組件、腳踏車、航空零件、汽車零組

件、手工具、鋁製品等。我國自捷克進口之主

要產品為金屬鹵化物燈泡、電容器、積體電路

晶粒及晶圓、小客車、起重機、玻璃纖維、鋼

管、人工骨頭、蔬菜榨汁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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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以來台捷雙邊貿易統計表    單位：百萬美元 

 

由於近年來我國一直享有貿易順差，捷方

亟盼增加對我出口以期改善貿易失衡；另捷克

政府為避免其外貿過度集中於歐洲，政策上已

決定加強拓展與其他地區之貿易往來。2005 年

底捷克 Skoda 小客車已在台上市，另台商在捷

生產 LCD 平面電視、電漿電視者已逐漸量產，

所需大尺寸面板將自台進口，故未來台捷雙邊

貿易可望進一步成長。 

年  度 我自捷克 
進口金額 

較前一年 
成長或衰退 

我出口至

捷克金額

較前一年 
成長或衰退

貿易總額 較前一年 
成長或衰退 

2002 48.6  -7.95% 225 59.57% 273.6 41.18% 

2003 51.1  5.14% 277.7 23.42% 328.8 20.18% 

2004 53.3 4.3％ 192.0 -30.9% 245.3 -25.4% 

2005 89.1 67.2% 206.3 7.4% 295.4 20.4% 

2006 93.7 2.4% 389.5 86.4% 483.2 60.8％ 

2007 年

1-7 月 
61.6 9.6% 167.3 -6.2% 228.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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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資方面 

我商自 1995 年開始來捷投資，迄 2006 年

12 月底，我國在捷克投資製造業之廠商計有 13

件，其中 11 件均為在台上市之電子公司，包

括：大眾、鴻海、華碩、群光、大同（精英）、

鴻友、英業達、宏碁、明碁、技嘉、英華達、

緯創；另有 14 家台商經營貿易、運輸及旅行

業。台灣在捷投資金額總計約 2.08 億美元，僱

用員工人數約8,415人＊。另華航貨機已自2004

年 11 月起每週 2 班飛抵布拉格。 

註：鴻海於 2007 年 5 月宣布將投資 1 億 4 千 7 百萬美

元在捷克 Kutna Hora 擴建第 2 廠，預計 2008 年 6

月完工開始量產，屆時將增雇 5000 名員工；另明

碁於 2007 年 9 月 4 日舉行捷克 Brno-Navratil 市新

廠落成典禮並更名為佳世達（Qisda），2008 年起預

計將雇用 1000 名員工。 

文教交流 

近年來台捷藝文交流活動日趨密切，茲列舉其

中較大型交流活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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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台灣團體赴捷 捷克團體來台 
音樂 1.2000 年 10 月台北市立國樂團赴捷

演出 
2.2002年 5月台北愛樂管絃樂團赴捷

參加「布拉格之春」 
3.2004年 9月台北愛樂管絃樂團赴捷

演出 

2004 年 11 月捷

克國家愛樂交響

樂團與布爾諾國

立交響樂團分別

來台北演出 

劇場藝術 1. 2001 年 6 月國光劇團赴捷參加「布

拉格之春」演出美猴王 
2. 2002 年 6 月雲門舞集赴捷參加布

拉格國際現代舞蹈節演出「水月」

3. 2004 年 10 月當代傳奇劇場赴捷演

出「李爾王」 
4. 2005 年 6 月雲門舞集赴捷演出「流

浪者之歌」 
5. 2006 年 9 月復興閣皮影劇團赴布

拉格演出「李哪吒」 
6. 2007 年 5 月我國第 2 度參加劇場

藝術相關之 PQ 展 

1998 年捷克國

家劇院芭蕾舞團

來台演出 

視覺藝術 1. 2002 年 2 月查理士大學舉行「台

灣山水畫家聯展」 
2. 2004 年 10 月捷克國家博物館東方

文物館舉行許郭璜水墨畫展 
3. 2005 年 5 月席勒美術館展出台灣

藝術家楊春森作品「飄」 
4. 2005 年 6─9 月在捷克國家博物館

舉行「千面福爾摩沙」特展，展出

我台灣博物館館藏 
5. 2007 年 5 月在布拉格市立美術館

舉辦「綺麗台灣」照片展 

2002 年 8 月至

2003 年 2 月捷克

新藝術大師慕夏

（ Alfonse 
Mucha）作品在

台北、台中及高

雄展出 

駐村藝術 
交流 

自 2004 年起文建會每年推薦一名藝

術家至捷克Cesky Krumlov席勒美術

館進行駐村創作，為期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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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 
保存 

我文建會 2004年及 2006年派員赴捷

考察古蹟保存技術及相關配套法規

文建會邀請捷克

專家於 2005 年 8
月來台進行交流 

電影 1、 自 2003 年起我新聞局每年提供

5-8 部台灣電影參加捷克 Febio 影

展，2004 年 Febio 影展並邀請台灣導

演蔡明亮以影展特別貴賓赴捷參加

影展活動 
2、 2006 年布拉格亞洲影展以台灣

為主題國並邀請台灣影評人焦雄屏

以特別來賓赴捷參加相關活動 

 

書展 我國駐捷克代表處自 2004 年起每年

運用行政院新聞局提供之書籍參加

布拉格國際書展 

2003 年「臺北國

際書展」以捷克

為主題國，捷克

共有 35 名出版

商組團來台參加

書展 

 

九、捷克與中國關係 

捷克採行「一個中國」政策，惟亦「支持通過建

設性對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反對任何導致台海

局勢緊張和改變台灣地位的做法」。 

克勞斯總統已於 2004 年 4 月及 2006 年 9 月兩次

訪中。 

捷中雙方總理於 2005 年進行互訪。 

中國方面除在捷舉辦中國絲綢展、中國電影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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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老手稿及歷史印刷品展等活動外，並已宣

布在捷進行電漿電視、食品生產投資案；聯想電

腦（Lenovo）設立捷克客服中心；派採購團來捷

克作市場調查等。2006 年捷中雙邊貿易額達 60

億 9,300 萬美元，捷克逆差為 52 億 9,300 萬美元。 

十、一般僑情 

除國內政府機構派駐捷克人員眷屬外，在捷台

商僑胞約 80 人，留學生 30 人。目前留學生已成立

同學會組織，現任會長為就讀於查理士大學之鄭宇

欽同學，台商則於 92 年元月成立「捷克台灣商會」，

現任會長為華碩電腦布拉格服務處經理謝孝民先

生。駐捷克代表處經常與僑胞保持聯繫，往來密

切，並提供必要之服務。 

第二節  公務員文官制度 

所謂公務員係指國家聘用於公務機關服務之

人員，包括中央機關及地方機關之公務員。 

現行公務員與一般私人企業勞工相同，均適用

勞基法，並無專屬法律保障公務員。例外的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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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相關機關之公務員具有特殊法令予以規範。從

2000 年至今捷克面臨一連串之政治改革，且因公務

員須有一套專屬之法令制度，爰國會通過公務員法

（Civil Service Act），並自 2009 年開始實施。該法

僅規範中央機關之公務員，以下將就新制之公務員

制度予以介紹。 

一、公務員任用 

擔任公務員所需具備之基本資格要件： 

1.捷克共和國國民 

2.年齡須滿十八歲 

3.具有行為能力 

4.沒有犯罪紀錄 

5.符合工作所需之教育程度、外語能力 

6.健康狀況良好 

◆甄選 

應徵者經初審（就應徵者是否符合基本資格

要件予以審查）通過後，接著需通過所謂的競爭

（Competition）。競爭指的是某一種形式之面談

或是一種競試。應徵者首先通過第一階段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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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需經過一段時間之訓練，通過第二階段之訓

練後才能正式成為公務員。 

第一階段—甄選 

各機關組成面試委員會，由委員會決定以口

試或筆試方式進行，面試內容主要係以日後工作

相關之專業知識及技能為主。通過第一階段甄選

後，方能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訓練 

通過第一階段甄選後，應徵者即以學員身分

進入第二階段接受訓練，此時機關會和學員簽訂

一年之短期契約，訓練期間結束後，仍需通過結

業考試，通過考試才算是完成訓練。考試內容之

命題亦由委員會決定。 

每個通過第一階段之應徵者，會有一位指導

員負責指導，由指導員根據其工作性質及內容，

指派該學員至其適合之機關訓練。 

面試委員會由政府機關官員及大學教授所

組成，各機關之下置一主任委員，各委員由主任

委員任命，其組成人數為 5 人，並非常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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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能主要係鑑定應徵者是否具有相關之資

格。又有關結業考試內容，包括筆試及口試，根

據相關法令規定，學員如未通過結業考試，還有

一次機會，如果二次結業考試都未通過，則喪失

成為公務員之資格。 

通過結業考試，即具備公務員之資格；惟仍

須等待相關職缺，俟機關及學員雙方均認適合該

職缺後，學員方正式成為公務員。 

結業考試內容，可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

是一般共同科目，即基本能力測驗，包括捷克共

和國之憲法、基本法律、公務員相關知識及倫理

等；第二部分是專業科目，視其申請之職缺專業

而定，如財經方面須有財經之素養、文化方面須

有文化之素養。 

◆職缺公告 

職缺必須要在天時、地利及人和之情況下，

方能被填滿。政府機關每年須公告有多少職缺，

該職缺之所在機關、部門及職等等相關資訊。各

機關必須於公開甄選前將職缺之資訊公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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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現行各機關職缺並無公開透明化） 

又等待職缺，並無一定之時程保障及限制，

仍須視公務員之專業與該職缺是否契合，是否有

多數人競爭而定。不似本國經考試錄取、訓練合

格後即保證有職務可以擔任。 

二、公務員之權利義務 

根據新法令，公務員於任用後可享受之權利及

應負擔之義務如下： 

終身僱用制（現行沒有長期僱用，僅為短期僱

用） 

在一定時間內，必須有適當之職等升級 

每年視公務員之工作表現，給予年終考績，並

依其年終考績決定其下一年度是否予以升

等，或是有更多之機會至其他機關部門歷練。 

關於公務員之再訓練，根據法律規定，公務員

可至大學或相關學術機構進修和其工作相關

之專門知識，其所需經費，由其所在之機關予

以補助。（現行進修均無補助） 

為達適才適所，各個機關於其職缺公告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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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其所需資格條件及該職缺之職等，如低階

之公務員欲申請較高階之職務，則必須提出具

有該工作相關能力之證明，同時亦須參加甄選

以證明其可擔任較高階之工作。 

對工作表現不良之公務員，並無終身僱用之保

障。如其年終考績未達基本標準時，仍可予以

解僱。 

三、其他相關規定 

政府各機關必須進用 3%機關員額總數之身心障

礙人員，如未達此標準時，該機關必須繳交差額

補助費，或是需明確解釋未能達到該比例之理

由。 

公務員並無平均最低工資，均視其職位之等級、

類別而定。 

中央機關與地方機關之公務員制度，各自成一系

統。 

一般公務員平均每月薪資為 1000 美元以下，相

較於布拉格居民平均每月薪資 1200 美元而言，

公務員薪資明顯偏低，又因民間金融業從業人員



 85

平均每月薪資可達 2000 美元以上，致使年輕人

從事公務員之意願偏低，亦使得公務機關之平均

年齡偏高。惟如屬司法、外交及經濟等專業人

員，仍有相當高之意願至公家機關服務，因其至

公部門服務之經歷，將是其日後至歐盟工作之最

佳跳板。（捷克共和國將於 2009年擔任歐盟主席） 

捷克並無專門負責公務員保障業務之機關，公務

員有重大權益受損，如對公務員考績懲處不服

者，可提出上訴，各機關設有一特別委員會審議

上訴是否合理，並就其上訴作適當之處理。另公

務員亦可組織工會及聯合會，藉以爭取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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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考察心得與建議 

第一節  考察心得 

一、奧地利 

近 40 年來，奧地利政府逐漸採取分離措施，使

部分  機關（構）自該國政府部門脫離，如郵政

銀行、博物館及劇院等為最佳例證。此舉與本國

近年來推動機關行政法人化之措施類似，足見行

政法人化儼然業已成為時代潮流之趨勢。 

奧地利政府設有行政任務改革委員會，該委員會

主要係就各個機關之行政任務作廣泛之評估，在

維持原來之品質下，就各機關之人事及經費予以

精簡。 

奧地利政府利用現代化科技，打造電子化政府，

派人員至各地推廣並施以教育訓練，如此一來，

可節省許多不必要之人力。 

奧地利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在開始執業前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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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一段時間之工作歷練。如欲當法官者，於

大學畢業後，必須先到法院實習八至九個月，實

習期間會有一個法官負責指導，實習結束後仍須

通過一個考試，方能成為法官候選人。成為法官

候選人後仍須受 4 年之教育，此 4 年間，法官候

選人必須至各法院部門（民事、刑事、行政）和

法官一起工作，最後還需通過一個考試方能成為

法官。由上述過程可知，奧地利非常重視專技人

員之在職訓練及工作經歷。 

公務員甄選秉持著公開公平之原則。其甄選類似

我國之考試，惟其由各機關自行舉辦甄選，且採

取能力性向測驗及面試之方式，較能遴選出各機

關心目中該職務之理想人選。 

公務員之退休金比私人企業人員優渥，現行目標

是將公、私部門退休金加以調整使其趨於一致。

此舉與本國公務人員退休近年之改革方向頗為

類似。 

為爭取優秀人才，公務員之薪水比一般私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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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高，但其錄取名額少。 

奧地利對於婦女之保障，有相關之立法以及計

劃，如有任何違反性別平等對待之規定，將會被

處以罰鍰。與我國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立法有相同

之立意。又其對於身心障礙人員之進用，亦須達

機關總員額比例 4%，如未足額進用者，需繳交

差額補助費。 

公共服務人員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種為公務

員，一種為契約聘僱人員。公務員為終身任用，

須具有一定之教育水準及資格能力，且需通過任

用考試，其升遷採取年功序列及每年予以考績；

契約聘僱人員適用勞基法，其身分並無保障，相

關之制度及資格亦無確定之規定。奧地利目前具

有公法上職務關係之公務員為傳統之典型，但是

現今已有超過半數之人員為契約聘僱人員。足見

該國為提升效率，節省經費，已逐漸降低公務員

之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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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匈牙利 

 2007 年 7 月 15 日開始，通過公共行政競爭考試

已成  為擔任公務員要件之一。競爭考試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將先自國務秘書、各個部門之領導

職務（部長）開始實施。下一階段自同年 3 月 1

日起適用在中央行政機關之領導職務，而地方行

政機關之領導職務自同年 7 月 1 日實施，至其他

公務員則自 2009 年 12 月 1 日起開始強制實施。

足見該國對公務員專業之重視，以及採取上行下

效之措施。 

職位如涉及國家機密者，僅能由符合此職位安全

標準，為國家生存與經濟而能合法執行工作者方

能適任。與我國現行所定之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

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之規定相似。 

公務員之公開甄選，在 2007 年 7 月 15 日前並非

必須的。從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公開甄選之機關

必須將公開甄選之文件，以電子方式發送至政府

服務中心，並刊登在易於取得之管道。 

公務員於殘障、生病、育嬰留職停薪、赴國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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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工作或至外國留學取得學位之期間，政

府機關不得予以免職。足見匈牙利政府對公務人

員之身分保障。我國於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公務

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亦有類似之規定。 

公務員係依據其學歷以及任職於公共服務法律

關係之時間加以分級。亦即高學歷者可被分為較

高級之職位。與我國經同一考試及格，縱使其學

歷不同，均以同等級任用之規定不同。（例：如

經普通考試及格者，具大學或碩士學位者均以委

任第三職等本俸一級任用） 

公務員薪俸亦以學歷分為三種俸表，足見匈牙利

對於公務員學歷之重視程度。 

機關之單位主管在其權限及預算範圍內，得予調

整公務員基本薪資，最多可增加 30%之薪資，亦

可縮減 20%之薪資，端視其工作績效而定。與我

國依其公務人員職務等級所領之固定薪資不

同，又我國僅於公務人員年終考績時有甲、乙等

之分而已，不易提升公務人員績效。 

公務員上班時數與我國相同，惟星期五上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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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從上午 8 時至下午 2 時，足見其人性化，且可

激勵公務士氣。公務員之加班並非以請領加班費

為報酬，而是採取補休假之機制，補休不得少於

工作時間。此舉亦值得我國參考。 

公務員每一年享有 25 天的基本休假，除基本休

假外，並依其職位等級另享有其他休假。具有高

學歷及主管職務者，其其他休假較低學歷者為

高。而我國則係不分學歷高低，依據工作年資長

短予以給假，匈牙利之休假措施，依據學歷有所

區分，恐不符平等原則。 

公務員須於每年 2 月底前提交休假計劃表，如有

要求，其五分之二之休假亦可更改時間，惟須於

休假前 15 天提出。該國此種休假方式，不僅有

計劃地安排人員休假、方便人力之調度，且保有

適當彈性，不至拘泥不變。 

三、捷克 

現行公務員並無專屬法律規範，與私人企業人員

相同，均適用勞基法。 

為保障公務員權益，該國國會已通過公務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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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務員之甄選、任用及保障等有詳盡之規範。 

該國欲實施之新制度，有關公務員任用部分，可

分為甄選、訓練、結業考試及等待職缺四個部

分，其中結業考試有二次考試之機會，如該二次

考試均未通過則喪失公務員之資格。又該國公務

員取得資格後，尚須等待是否有適合之職缺方能

正式成為公務員開始工作。 

各機關職缺公告，亦秉持資訊透明公開化以及需

明定所需資格條件，以及該職缺之職等類別等相

關資訊。 

公務員可至大學或相關學術機構進修與工作相

關之專業知識，並可申請補助費。 

政府各機關必須進用 3％機關員額總數之身心障

礙人員，如未達此標準時，該機關將須繳交差額

補助費，或是需明確解釋未能達到該比例之理

由。 

公務員平均月薪低於私人企業人員，是以，年輕

人擔任公職之意願不高，惟司法、外交及經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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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如欲至歐盟服務者，均會先至公部門

服務，其政府工作經歷係至歐盟工作之最佳跳

板。 

第二節  考察建議 

經歸納整理本次考察國家所提供之相關資料

及座談會之交流意見，可發現這些國家之改革經驗

中，值得我國文官體制參考者如下： 

一、儘速完成制定公務人員基準法 

不論先進國家或發展中國家，文官制度發展之

歷程，多數均以建立一套統攝整體人事法制之基準

法制為基礎。本次考察國家中，捷克本無公務員專

屬法規，而係與勞工適用相同之法律，惟該國體認

制定公務員專屬法規之重要性，爰於 2007 年通過

制定公務員法，並定自 2009 年開始實施。我國文

官歷史淵遠流長，雖然公務人員之相關法規甚為完

備，惟仍缺乏一套完整之基準法制，為統攝全盤人

事法規，確立全國公務人員共同適用之基本規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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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各種個別人事制度之差異，促成整體人事制度

之健全，本院於 2006 年完成審議「公務人員基準

法草案」後，於 2006 年 6 月 16 日經行政院同意會

銜將該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為促進整體文官制

度健全發展，實宜早日完成公務人員基準法之制

定。 

二、儘速配合推動完成制定行政法人法 

奧地利自 1969 年來即推動分離措施，很多政

府機構逐漸地與聯邦行政、公共行政分離，轉型為

一個獨立之機構或是適用公司法之組織，其財政及

人事與政府分離。其中尤以國家歌劇院之分離成果

最為卓著，奧地利政府一方面給予其足夠之經費維

持相當之文化水準，另一方面則於行政事務領域

上，撙節開支，以企管思維來經營。該國這種被分

離之機關（構）已達上百個，而且仍在逐漸增加中。

行政院為提升政府效能，參照國外經驗，引進企業

化經營理念，擬具「行政法人法草案」，將部分不

適合由行政機關（構）推動之公共任務，成立行政

法人負責處理，以避免政治干擾、擺脫法令與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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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制、撙節開支，俾使政府的績效獲得提昇。該

法並經本院於 2005 年 8 月 8 日同意會銜與行政院

函送立法院審議。行政法人法雖非本院主管法規，

但為提升政府效能，並兼顧保障相關公務人員權

益，本院仍宜配合推動制定行政法人法並積極參與

提供相關意見，俾其保障相關公務人員權益。 

三、積極研修司法官、律師等專門職業技術人員法規 

現行我國具有大學法律相關科系畢業以上之

資格者，於通過司法官考試，並經 2 年訓練後，即

可分配至各地擔任法官。是以，初任法官者，其人

生經驗及工作歷練恐嫌不足，如逕由其自由心證，

恐有違司法之公平性。而奧地利之專技人員人事制

度，頗值得我國學習。在奧地利欲擔任法官者，於

畢業後須先至法院實習八至九個月，經通過考試

後，成為法官候選人，再經過 4 年至各法院工作歷

練，並通過法官考試，方能成為法官。足見奧地利

政府對於法官專業及工作歷練之要求。近年來，為

協力完成司法改革，奠定司法人員一元化之基礎，

本院 2005 年 10 月 14 日函請立法院審議「高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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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法官檢察官律師考試條例」草案，對司法官及律

師考試採「合考分訓」，至於應考資格年齡，配合

民法成年之規定修正為年滿 20 歲，學歷部分並未

修正，法律系畢業生得應司法官及律師考試。上開

草案之制定已使司法改革跨了一大步；惟為培育公

正及專業之司法人員，本院似可參酌奧地利有關工

作前訓練 4 年之作法，與司法院、行政院及相關機

關研究其可行性，並訂定適合我國之司法人員培

育、考試制度。又除了司法人員外，其他專技人員

如會計師、醫師及記帳師等，奧地利均有類似之規

定，我國亦可參酌借鏡，並依我國國情制定研修相

關制度，俾期我國專業人員更臻專業，將考訓用合

一運用，發揮考試用才之實質功能。 

四、積極規劃建立彈性用人制度 

綜觀各國趨勢，除積極延攬優秀人才至政府服

務外，亦相對地精簡公務人員數量，以撙節政府預

算。惟為維持政府服務品質，為量甚少之公務人員

恐不敷需求，是以，聘用短期之聘僱人員儼然業已

成為時勢之所趨。奧地利政府機關，其契約聘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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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數量已占政府機關員額總數半數以上，足見聘

僱人員之重要性。我國目前契約聘僱人員僅佔機關

少數，是以，為提昇國家競爭力，積極規劃建立彈

性用人制度，為現行行政改革之重要課題，本院有

鑑於此業整合現行聘用、派用、機要、聘任、約僱

等五類人員管理法規，研擬完成聘用人員人事條例

草案，內容涵蓋聘用範圍、等級、資格、程序、薪

給、考核、保險、退職撫卹及過渡條款等事項。有

關退職撫卹部分，參酌勞工退休金條例的集中管

理、可攜式、月退休金及最低收益保障等機制，期

充分保障聘用人員權益，該草案並已於 2005 年 8

月 15 日函送立法院審議。其中有關聘用人員之人

數占機關總員額比例為 15%，是否可再予以放寬，

宜再進一步研究，並應適度檢討何類職務毋須由公

務人員擔任，或宜由短期聘用人員擔任，以精簡政

府機關公務人員總數，並提升國家競爭力。 

五、以績效取向辦理公務人員考績 

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公務人員之年終考績可

分為甲等、乙等、丙等及丁等四種等級。綜觀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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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列甲等比例約為 75%，考列丙等及丁等

僅有少數，其餘則均為考列乙等。是以，如欲提升

工作績效，適度之獎勵是必須的，惟囿於法無明文

規定，績效優異之公務人員僅能考列甲等，和其他

績效普通之百分之七十之公務人員受到相同之對

待。如此一來，公務人員喪失努力之動力，自然無

心致力於工作。本院為激勵工作績效特別優秀人員

之工作士氣，修正公務人員考績法，增列優等等

次，並於 2005 年 7 月 14 日函送立法院審議，惟除

增加優等等次外，是否應採取其他措施以獎優汰

劣，仍待研究。以匈牙利為例，該國政府機關之單

位主管在其權限及預算範圍內，得予調整公務人員

基本薪資，最多可增加 30%之薪資，亦可縮減 20%

之薪資，端視其工作績效而定。是以，我國似可朝

績效取向修正公務人員考績法，視機關同仁工作績

效施予鼓勵或懲罰，並應賦予機關首長或主管調整

機關人員薪俸之權利，以提昇工作之績效及競爭

力，並藉此凝聚同仁之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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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計畫及彈性之休假措施 

公務人員應予以適當之休假，以期能於工作職

場盡心盡力，不論工作忙碌與否，實施強制休假是

必要的，其一可避免主管否准同仁休假，其二可使

公務人員休養生息。惟強制休假制度實施以來，仍

有許多公務人員未能達到實質休息之目的。本院主

管之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僅規範公務人員之休假天

數，其細部規範則授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訂定，惟

休假係屬公務人員重要權益，其實施規範理應於請

假規則中訂定。茲參酌匈牙利公務員休假制度，係

需於年初提出休假計劃表，並可因應突發狀況彈性

修改，基此，本院應可依此方向著手檢討休假之相

關規定，適度放寬及限縮休假規定，如此一來，不

僅可達公務人員休假之功能，亦可事先安排好職務

代理相關事宜，提升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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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考試院 96 年奧地利、匈牙利及捷克考察

團成員 
1.伊凡諾幹 

IBAN NOKAN 
考試委員（團長） 
Member of Examination Yuan 
（ministerial rank） 
 （Delegation Leader） 

2.吳茂雄 
WU, MAO-HSIUNG 

考試委員 
Member of Examination Yuan 
（ministerial rank） 

3.李慶雄 
LEE, CHING- HSIUNG 

考試委員 
Member of Examination Yuan 
（ministerial rank） 

4.李慧梅 
LEE,GRACE WHEI-MAY 

考試委員 
Member of Examination Yuan 
（ministerial rank） 

5.徐正光 
HSU, CHENG-KUANG 

考試委員 
Member of Examination Yuan 
（ministerial rank） 

6.許慶復 
HSU, CHING-FU 

考試委員 
Member of Examination Yuan 
（ministerial 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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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委員 
Member of Examinati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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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CHUN-YEN 

試院秘書長 

Secretary-General of Examination 

Yuan 

10.沈昆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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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Vice Chairman of The 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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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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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G, CHING-SHAN 

考試院第二組科員（隨團秘書）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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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考察主題及項目英譯題旨 

Investigation into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Systems in Austria, 

Hungary, and Czech in 2007 by the Examination Yuan 

Ⅰ Examination and Employment 

1. How many categories of civil service in your 

country, e.g. the judge, court prosecutor, police 

officers, inspector of tax, and medical 

personnel…etc? Are they all recruited by an 

independent examination agency? 

2. What are your basic examination qualifications 

for civil service? Besides academic degree,is 

there any restriction on the examination 

qualifications?  

3. What are your recruiting channels for civil 

service? How are the examination categories and 

subjects composed? How are examination 

question decided and examination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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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ed by head of agency or by a committee? 

How do you decide the qualified standards? 

4. Is there an independent agency to manage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s for professional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E.g. medical personnel, 

lawyer, and seafarer…etc) How do you 

categorize these professional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And how do you measure their 

qualifications for examination and decide which 

subjects to test? 

5. Is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implemented in the 

employment and examinations for the 

indigenous people, women, and disables in your 

country? If there is, please explai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implementation and also provides us 

with related information. 

6. What reforms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connection 

with employment and examinations in the civil 

service system during the past thre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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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Evaluation and appraisal 

1. Pay system and professional resource- exchange 

mechanism of civil service 

(1)What is the pay structure (or content) for 

civil service in your country? 

A.Does your country execute a performance- 

based pay system?  

B.Does your country have any professional 

resource-exchange mechanism between 

public offices and civilian business units? 

If so, what are the requirements of 

application and the methods of operation? 

2. Political appointee’s retirement and compensation 

system and civil service retirement system 

(1)Does your country have an independent 

retirement and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political appointee? If such an independent 

system exists, how is it designed (including 

the requirements of application, categor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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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sion and pay conditions)?  

(2)Retirement system of civil service 

A.Overview 

a. Social welfare system (please provide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systems for job 

grades 1, 2, and 3) 

b. Civil service retirement system (eligibilities 

for retirement and retirement benefits 

for different disciplined ranks; also 

describe the civil service salary in the 

local job market). 

c. Overview of current operations. 

B.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ervice retirement 

system 

a.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b. Resistance to reform 

c. Advertisement strategy? 

C.Present situation of civil service retir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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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tegories of retirement and eligible 

pensioners 

b. Eligibilities for pension benefits and 

method of payment (whether there are 

different programs designed for 

different jobs) 

c. What is the percentage of retirement 

payment compared with in-service 

income? What is the Replacement Ratio 

after insurance income or other related 

income?  

d. Does the pension plan include self- 

contribution? What are the pension fund 

operation and the return on investment? 

e. The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retirement system. 

f.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forms and 

expected beneficial results 

g. What we can learn from y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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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The Protection and Training  

1.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civil service  

(1)Authorized agency in charge of the study and 

legislation regarding protected rights. 

(2)Civil servants under protection 

(3)Protected rights 

(4)Procedures for drafting and discussing 

protected rights regulations. 

(5)Procedures for commission resolution on 

protected rights regulations. 

(6)Handling of protected rights regulation. 

(7)Execution and monitoring of protected rights 

regulations. 

(8)Other related protected rights regulations. 

 2. Civil Servic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1)Regulations and training system for Civil 

Servic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for Civil Servic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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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stitutes for Civil Servic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nd its responsibilities and 

functions 

(2)Civil Service Training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A.Legal aspects 

B.Curricula  

C.Promotion 

(3)Present situation of Civil Servic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Training categories (Entry level, promotion 

training, on-the-job, high level) 

B.Core competence of different disciplined 

ranks and corresponding training courses 

C.Budget for training 

D.Training results appraisal and its 

application. 

Ⅳ Human resource and administrative 

1.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governmental HR’s 

management concerning gender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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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collect relevant information regarding 

your governmental HR’s management policies 

on gender issues and establishment of Gender 

Sensitive Indicators for our reference. 

2. The associ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public 

servants and their management  

Please collect relevant information regarding 

your public servants’ organization and 

association,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elevant regulatory management and 

experience of your government for our 

reference (such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civil 

servants and the government, whether the civil 

servants hav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what 

are the corresponding regulatory bylaws, and 

the corresponding operations). 

3. Development of HR system and its present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entire civil servants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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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of your government, please collect 

information about its development, changes,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for 

ou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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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奧地利聯邦共和國人事簡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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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奧地利聯邦共和國總理府座談重要紀錄 

一、參訪時間：96 年 8 月 3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 12 時 15 分 

二、參訪機關：奧地利聯邦共和國總理府 

三、接待人員：奧地利聯邦共和國總理府第三總司

負責人 事、培訓、法制及電子化政府業務之

參事兼司長 ARNOLD SCHOBA 先生 

四、座談重點： 

ARNOLD SCHOBA 先生之簡報以「奧地利之

行政組織、公共行政改革」及「奧地利之公共服務」

為焦點，其中，與公務員制度相關之內容重點如下： 

1969 年開始推動行政改革，目的在於精簡員額及

經費，並同時提升公共服務品質。而該國電子化

政府（e-government）之推動於歐洲首屈一指。 

公務員相關法規堪稱完備，可透過網際網路搜

尋，亦即 The Legal Information System of the 

Republic of Austria, RIS（http://www.ris.bka.gv.at） 

公務員種類依據薪資體系分為 10 種類（行政人

員、法官、檢察官、大學教師、義務教師、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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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醫護人員……等等） 

公務員之甄選程序規定於聯邦公務員甄選法，各

機關設有具一定獨立性之甄選委員會，進行人力

甄拔，且須事前公告該職缺所需之資格條件。另

除保留最核心之公務職缺（如軍人、法官……）

給具本國籍身分者外，其餘職缺開放給歐盟會員

國國民競爭。 

欲成為法官或其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者，需接

受一定期限之實習，初步通過第一階段考試後成

為該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候選人，並再接受一

定年限之工作歷練及通過最終考試後才擁有正

式資格。（以司法官為例，於入門考試前即需實

習 8-9 個月，通過入門考試成為法官候選人後，

再至法院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各個專業法庭跟

隨法官學習歷練 4 年後，始能參加法官考試，通

過後成為正式法官。 

具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照者，如經歐盟承

認，可至歐盟其他國家任職，以達成人才交流之

目的。政府機關於行政法人化後，仍不改變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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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務員之權利義務及資格。 

公務員之退休金較民間企業優渥，現行目標是欲

將公、私部門人員之退休金加以調整使其趨於一

致，俾利公、私部門間人才交流。 

 立有專法保障婦女及身心障礙人員於公部門之

任職機會，其中各機關雇用身心障礙人員之比例

須達 4%，未足額進用者，需繳交差額補助費，

此補助費係用來協助身心障礙人員。 

政府於精簡部會時，須經國會立法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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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匈牙利共和國人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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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匈牙利共和國總理府座談重要紀錄 

一、參訪時間：96 年 9 月 3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至 11 時 40 分 

二、參訪機關：匈牙利共和國總理府 

三、接待人員：匈牙利共和國總理府辦公室負責公

共服務及公共服務品質促進的國務秘書（次長

級官員）DUDÁS FERENC 先生 

四、座談重點： 

DUDÁS FERENC 先生簡報內容之重點如下： 

匈牙利現有公務員 78 萬餘人，以教育及醫療人

員（48-50 萬人）為最大宗，警察及軍人約計 15-16

萬人，行政人員約計 11 萬人。 

一般公務員係依其學歷、任職年資及專業化程度

予以分級並核給薪資，而主管擁有依部屬工作態

度及能力增減其薪資 20%為限度之決定權。2006

年開始業已逐步實施績效俸給制度，先自高階層

之領導部門（如 12 個部之部長及國務秘書）開

始實施，再擴及各個部之職員，預定於 2009 年

適用全體公務員。 



 151

績效俸給制度係指，全體公務員於年初設定其一

年內之工作目標，並自行檢視修正；另年內須舉

行 3 次團體討論檢討，並於每年 11 月由主管就

其部屬之預定目標達成度加以考評，經評定為優

良者可另予加薪。 

為因應全球化時代新的挑戰，公務員應具有開放

性的思維，以及具備解決問題之能力，以提升國

家競爭力。 

法律再完善，若公務員素質不佳，將無以提升政

府管理的效能；反之亦然。 

國家公務員原係由各部部長、地方公務員原係由

首長任命，具有公務員法所定資格者，或兩年內

取得該資格者，保障其身分（該項規定亦適用於

改革前所任命之職員）；惟自 2007 年 9 月 1 日後

公務員均須通過公開競爭之考試，始得任用。 

匈牙利之專責考試機關為公務員服務中心，由總

理府辦公室負責人事業務之國務秘書擔任主

管；另各地方政府亦設有考試中心。 

試圖透過行政改革提升公共服務品質及效率，並



 152

積極改革社會保險、醫療及教育制度，以精簡公

務員員額（如 2006 年為 81 萬 8 千人，2007 年預

定降為 78 萬人，2008 年再降為 75 萬 5 千人）。 

公務員之給與，係基於國家公務員之給與表支

給，該給與表未經國會承認，不得改訂。具體言

之，各階級之給與係與部長相較而決定，如地方

首長之給與，介於部長給與的 30%至 80%之間。 

公、私部門員工之退休年齡，全國採取一致性之

標 準，亦即男性為 62 歲，女性為 60 歲。 

公務員可組織工會，主要工會有自主工會聯合會

（ASZSZ，代表化學產業勞工與公務員之利

益）、專門職業者工會聯合會（於高等教育、研

究開發等公共部門活動）、匈牙利工會全國聯合

會（MSZOSZ，涵蓋公、私部門，係匈牙利最大

的工會聯合會）等。而政府於推動行政改革時，

經常受到來自工會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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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捷克共和國總理府座談重要紀錄  

一、參訪時間：96 年 9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至 12 時 

二、參訪機關：捷克共和國總理府 

三、接待人員：捷克共和國總理府辦公室主管人事

業務的特別顧問 ZUZANA BERÁNKOVÁ女士 

四、座談重點： 

ZUZANA BERÁNKOVÁ 女士簡報內容之重點

如下： 

捷克於現制並無規定公務員身分關係之法令，其

任用及身分關係乃依據一般之勞動基準法。 

目前國會已通過公務員專屬法律─公務員法

（Civil Service Act ），預定於 2009 年 1 月 1 日

開始施行；未經考試通過者，將無法任用為公務

員（現制則可有彈性例外） 

1.公務員係指接受國家俸祿之人員，包括中央及

地方政府之公務員（本次座談僅就中央政府公

務員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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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務員之進用：公務員符合任用之消極資格後

（包括具捷克國民身分、年齡須滿 18 歲、具有

行為能力、無犯罪紀錄、具有該職務所需之教

育程度及外語能力、身體健康狀況良好 ），尚

須經過 3 階段之試驗才可成為公務員。 

第一階段：面試委員會以口試或筆試進行，考

試內容為該職務所需之相關專業知

能。 

第二階段：通過第一階段甄選後，簽訂為期 12

個月之短期契約，並接受機關訓練。 

第三階段：訓練期滿後，舉行結業考試（給予

2 次考試機會）。 

通過 3 階段之試驗，即具有公務員資格，惟仍

須俟機關有適當之職缺後始得進用任職。 

3.政府機關如有用人需要，須公開透明地公告職

缺數額及其職等、所需資格條件等資訊。 

4.公務員採終身僱用制（現行並無終身僱用）。 

5.對公務員實施年終考績制度，依工作績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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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或加薪。 

6.公務員可至大學及相關學術研究機構進修與職

務相關之專業知識，並可申請公費進修，藉以

提高工作知能。 

7.為求適才適所，高、中、低階公務員，均明定

其所需之資格條件；低階人員如需晉升高階職

務，須提出相關證明文件或通過甄選。 

公務員新制雖採終身僱用制；惟不適任之公務員

亦可透過考績等途徑予以免職。 

各機關面試委員會由資深官員及大學教授 5人組

成，委員由主任委員任命，並非固定不變。 

各機關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之比例為 3%，未足額

進用者，須繳交差額補助費。 

公務員薪資低於平均薪資，致使公務機關年齡偏

高，年輕人多選擇至私人企業服務，惟司法外交

及經濟等人才，為利進入歐盟工作，多選擇至政

府部門服務，以增加工作歷練之機會。 

現行並無考試制度；惟未來考試制度分 3 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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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考試並非定期舉辦。第一階段考試為共通性

考試，可分一般科目（憲法及公務員所需基本知

識）及專業科目（財政、文化、健康及教育等專

業科目）。 

捷克並訓練專責機構；惟通過考試之公務員配以

一位指導員，由指導員根據工作性質指派訓練機

關。 

捷克亦無公務員保障機關，公務員如對考績或懲

處不服者，可逕向所屬機關申訴，所屬機關將組

成特別委員會處理；另亦可透過工會或聯合會爭

取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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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考察活動照片  
 

 

 

 

 

 

 
 
聽取奧地利聯邦共和國總理府第三總司參事兼司長 

ARNOLD SCHOBA 先生簡報 

 

 

 

 

 

 

 
 

 
與奧地利聯邦共和國總理府第三總司參事兼司長 

ARNOLD SCHOBA 先生就考察主題進行意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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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奧地利聯邦共和國總理府紀念品 

 

 

 

 

 

 

 

 

考察團成員與奧地利聯邦共和國總理府第三總司參事兼司長 
ARNOLD SCHOBA 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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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共和國總理府辦公室國務秘書（次長級官員） 
DUDÁS FERENC 先生致贈考察團紀念品 

 

 

 

 

 

 

 
 

聽取匈牙利共和國總理府辦公室國務秘書（次長級官員） 
DUDÁS FERENC 先生介紹匈牙利人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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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匈牙利共和國總理府辦公室國務秘書（次長級官員） 

DUDÁS FERENC 先生就考察主題進行意見交換 

 

 

 

 

 

 

 

 

考察團成員與匈牙利共和國總理府辦公室國務秘書 
（次長級官員）DUDÁS FERENC 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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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合影於匈牙利國會大廈 

 

 

 

 

 

 

 

 

 
致贈駐匈牙利代表處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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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取捷克共和國總理府辦公室特別顧問 

ZUZANA BERÁNKOVÁ 女士簡報 

 

 

 

 

 

 

 

 

與捷克共和國總理府辦公室特別顧問 
ZUZANA BERÁNKOVÁ 女士就考察主題進行意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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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團成員與捷克共和國總理府辦公室特別顧問 

ZUZANA BERÁNKOVÁ 女士合影 

 

 

 

 

 

 

 

 

 
致贈捷克共和國總理府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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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捷克代表處紀念品 
 
 
 
 
 
 
 
 
 
 
 
 
 
 
 

參訪捷克文化建設（攝於布拉格古堡前） 


